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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引

人的活動構成了社會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歷史就是人的活動的歷史。然而，
為歷來研究所重視的，大多是被視為正面的精英的活動，而對所謂的反面人物，僅
僅是作為正面人物的陪襯來加以點綴的，並沒有認真地研究他們的活動在歷史進程
中的作用。如此說來，迄今為止的歷史文本所敘述的大抵是正人君子的歷史。這不
免讓人覺得有些缺憾。且不說歷史家應該更多地講述精英治下的老百姓的歷史，即
使是講述精英的歷史時，也應當包括所謂「奸雄」的歷史。他們也是不可忽視的歷史

* 本文為筆者君臣關係個案研究之四，曾在 2000 年保定國際宋史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感
謝三位不具名審稿人提出寶貴意見，給予筆者啟示良多，並使文章避免不少錯誤。關
於宋代皇權研究，中國國內以錢穆的〈論宋代相權〉（《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 2 期〔1942 
年〕）提出的君強相弱說為代表，國外則以日本內藤湖南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歷史
與地理》第 9 卷第 5 號〔1922 年〕）提出的君主獨裁制說為代表。二十餘年前，我先後在

《歷史研究》發表了〈論宋代相權〉（1985 年）與〈論宋代皇權〉（1989 年）二文，提出了與
通說基本相反的新皇權論。我的文章，在國內被認為「在史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使得
對皇權與相權關係的討論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桂始馨：〈宋代皇權與相權關係研究綜 
述〉，2005 年，http://www.xiangyata.net/data/articles/b02/638.html），在日本則被認為「全
面否定和顛覆了迄今為止的君主獨裁制說」（富田孔明：〈宋代史における君主独裁制說
に対する再検討〉，載《小山義久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集》〔1995 年〕，頁 225–55）。
不過，我的觀點也受到一些批評與質疑。主要的批評就是認為我過於強調皇權與相權的
對立。接受批評，作為觀點的補充與修正，我此後的研究更為注重君臣間的互相協作。
同時我感到，對於皇權在政治體制內如何作用的問題，僅憑一般性的泛泛而論是難以解
決的，而且也缺乏說服力。因此，我決定深入到政治活動的細部，來考察權力運作的具
體狀態。本文選擇了宋代第一個正常即位的真宗，把以宰相為首的執政集團的活動作為
考察對象，以期明瞭在君臣協作下宰輔專政的實際狀態，並以管窺傳統中國皇權走向之
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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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份。應當儘可能不囿於傳統的敘述文本的局限，對這類人物做出客觀地評 
說。就是說在研究善的歷史的同時，也不應忽視惡的歷史。

然而，對於所謂的善惡，實在是缺少一定的評判標準。儘管人類有共通的基本
道德規範，但具體到某個人的評價時，則往往是因時而異，見仁見智。而對於歷史
人物，傳統的評價往往就成了千古不變的定盤星。在舊有的基調之下，為後人一遍
又一遍地複述。克羅齊曾經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1 此語誠然。我們不可能
超越今天的認識高度去評述歷史，臧否古人。能做到的僅僅是重新檢討史料，審視
舊有的結論，做出今天的認識範圍內的客觀評價，提供給後來者。

歷史的一面是豐碑，另一面又是恥辱柱。歷史人物最倒霉的莫過於成為正面人物
的對立面，一旦如此，便被釘上了恥辱柱，萬劫不復，難以翻身。而後世的歷史家所
喜歡做的，不是錦上添花，就是雪上加霜。結果是，崇高的愈加崇高，醜惡的愈加醜
惡。這也是顧頡剛所說的「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2 一方面吧。我們今天研究歷史，研
究歷史人物，目的並不是再涂幾層油彩，或是再潑幾盆污水。而是應當在認真地辨析
史料的基礎上，剝掉附加的油彩，清除污垢，還歷史、還歷史人物以本來面目。

根據上述認識，我想從被稱為真宗朝「五鬼」之首的王欽若入手，分析他的鬼蜮
行徑，考察他被忽視的正面業績，並將他置於政治鬥爭的背景之下，探討他被稱為
鬼的原因，以及他在皇權象徵化過程中的作用。

對王欽若其人，儘管迄今為止尚無專文研究，但稍為了解一些宋史的人，對王欽
若其人其事肯定不會陌生。其人在宋代被並稱於「五鬼」之列，以奸佞聞名。元人編纂

《宋史》，沒把他列入〈奸臣傳〉，3 算是網開一面。王欽若的仕履貫穿了宋真宗在位的
全過程，直至仁宗初年去世為止。我閱讀了現存的王欽若主要的傳記資料，4 發現對
王欽若，似乎也存在一個顧頡剛所說的「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問題。王欽若的行狀

1 克羅齊（B. Croce）（著）、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2。

2 顧頡剛：〈自序〉，載《古史辨》第一冊（北平：樸社，1933 年），頁 52。
3 〈王欽若傳〉見《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二八三，頁 9559–64，緊接在李沆、

王旦、向敏中等同時代的宰相之後。
4 現存有關王欽若的主要傳記資料有，夏竦所撰〈贈太師中書令冀國王公行狀〉（載《文莊 

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 年〕，卷二八）、〈故守司徒兼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冀國公贈太師中書令
謚文穆王公墓誌銘〉（載《文莊集》，卷二九），以及《隆平集》（收入《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

〔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東都事略》（收入《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宋史》的 
〈王欽若傳〉。此外也有大量資料散見於《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及《續
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48 - 2008

©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佞臣如何左右皇權 83

與墓誌銘，自然毫無貶語；被認為是北宋曾鞏所纂《隆平集》5 中的王欽若傳，亦貶語
無多。而源自宋朝國史的《宋史》的〈王欽若傳〉，以及受國史影響的南宋王稱的《東都
事略》和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才開始明顯地貶損其人。

研究王欽若，並沒有翻案之意。只是想有甄別地檢點有關王欽若的原始史料，
檢定傳統評價的真實度，考察此人之所以被貶損的原因，儘可能客觀地還其本來面
目。此其一。其二，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每個人也都在不斷變化。對於所謂的壞
人來說，並不是其人從根柢上就壞，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同時，在某種環境與因
素的作用下，壞人是否也有向善的一面。像王欽若這樣曾兩度位至宰相，如果始初
就是臭不可聞，如何能攀上如此高位？奸人得以兜售其奸，必有其過人之處。事實
上包括王欽若在內的所謂真宗朝「五鬼」，均非等閒之輩。也許有人會說王欽若結下
了宋真宗，才得以攀上高位。這固然是事實，但他是憑藉甚麼與皇帝交結的呢？僅
僅是由於奸詐嗎？似乎並非那麼簡單。

在高層，王欽若的作為，只是到了他接替王旦成為宰相之後才得以施展。真宗
在位二十六年，前二十餘年，主要有李沆、寇準、王旦主持政柄。這三個宰相與真
宗的關係，李沆是畏友，寇準是諍友，王旦是誠友。作為正面形象的宰相對皇權施
加的影響，我已經分別以這三個人為例論述過。6 王欽若則可以稱為佞友。那麼，作
為反面人物對皇權施加的又是甚麼樣的影響呢？我很想在皇權的運作過程中，探討
一下惡的歷史作用。儘可能從諸多看似平常的事相中，發掘其潛藏於表相之後的意
蘊。論題的「癭相」，沿用的是史傳資料記載的當時人對王欽若的稱謂，7 是綽號。似
乎我不該沿用這種以體貌特徵取人的蔑稱。但一個人之所以有綽號，肯定不是無緣
無故的；而「癭相」這一稱謂，確實傳遞出幾分王欽若其人的委瑣神態，不妨沿用。

5 《隆平集》的作者問題一直聚訟紛紜，不過成書於北宋時期則基本肯定。《隆平集》的作
者在撰寫傳記時似乎沒有參考已成書的《三朝國史》。因為《三朝國史》成書後並未繕寫
多部，降至政和年間，擔任編修國朝會要的蔡攸還說秘閣沒有《三朝國史》等書，要求
繕寫。這條見於《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一五的記載間接地證明成書於政和以前的《隆
平集》極有可能沒有採用《三朝國史》的史料，因而可以說《隆平集 • 王欽若傳》沒有受到 

《三朝國史》的影響。
6 君臣關係個案研究之一，為〈定位皇權，肇始宰輔專政：「聖相」李沆〉（《文史》第 52 輯 

〔2000 年〕，頁 21–35），之二為〈「平世之良相」王旦〉（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轉
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0 年〕， 
頁 565–99），之三為〈「左右天子為大忠」：寇準論〉（載張希清等〔主編〕：《澶淵之盟新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51–202）。此文之後，尚有之五〈「罔上弄權」：丁
謂論〉（待刊）。

7 《長編》卷一○三「天聖三年十一月戊申」條載：「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 
『癭相』。」（頁 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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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才幹結主知

王欽若得到真宗的賞識，還是在真宗即位之前。真宗是在至道二年（996）其父太宗晚
年病篤之時，不得已才在寇準等人的勸說下被指定為繼承人的。在「燭影斧聲」之下
不明不白即位的太宗，8 對皇位以及皇位的繼承格外敏感。他登上皇位之後，就把象
徵其合理繼統的所謂「金匱之盟」9 拋在一邊，先後迫害了威脅其皇位的胞弟秦王廷
美和太祖子燕王德昭。10 好不容易立了主意指定自己的長子楚王元佐為繼承人之後，
又因元佐反對他迫害叔父廷美以及縱火宮殿，而被廢為庶人。11 繼而被指定為繼承
人的次子元僖，又同心胸狹窄的太宗關係緊張到幾乎快要兵戎相見的地步，最後不
明不白地死去。12 真宗是第三子。太宗接受前兩次指定繼承人的教訓，即使是把真
宗指定為繼承人之後，也是充滿戒心。他並沒有直接把真宗立為皇太子，而是由襄
王改封壽王，任命為開封尹，表明將指定為繼承人的意向，同時也是直到正式立為
皇太子為止，給真宗設定了一段考驗期。13

面對心胸狹隘多疑的太宗，前面又有兩個哥哥的教訓，真宗小心翼翼，努力做
出成績，以博得太宗的歡心，最後達到順利即位的目的。真宗在判開封府期間，「留
心獄訟，裁決輕重，靡不稱愜，故京獄屢空」。14 成為皇太子之後，便立即向太宗提
出不要讓大臣對他自稱臣下。15 這不僅僅是出於尊重大臣，更主要的用心在於避免
太宗產生一國二主的不快。

即使真宗如此小心謹慎，依然不免招致太宗的猜忌與不滿。聽說京城的人稱呼
被立為皇太子的真宗為「少年天子」時，太宗就相當不滿，充滿醋意地向當初為他推
薦的寇準抱怨：「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16

真宗判開封府時，還有一件事，把他推向了尷尬境地。至道二年春，大旱， 
真宗蠲免了所屬十七個縣百姓的田租。真宗本意是想做件好事，以博得行善政的好
名聲，進而博得太宗的讚揚。但卻適得其反，「時有飛語聞上，言按田官司欲收民 

8 參見拙作〈燭影斧聲事件新解〉，《中國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頁 85–90。
9 「金匱之盟」較早的記載見於司馬光《涑水記聞》（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本；石家莊：河北

教育出版社，《鄧廣銘全集》第三卷，2005 年），卷一，頁 55。
10 《宋史》，卷二四四〈廷美傳〉，頁 8666–75；〈德昭傳〉，頁 8676–85。
11 同上注，卷二四五〈元佐傳〉，頁 8693–97。
12 同上注，卷二四五〈元僖傳〉，頁 8697–99；《長編》，卷三三「淳化三年十一月丙辰」條內

李燾注，頁 741。
13 《宋史》，卷六〈真宗紀〉，頁 163。
14 同上注，頁 104。
15 同上注，卷五〈太宗紀〉，頁 98。
16 同上注，卷二八一〈寇準傳〉，頁 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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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所蠲放皆不實。太宗不悅」。17 太宗在乎的並不是少徵收多少田租，而是收買人
心的行為。在他看來，這種事情應該由他來做，人情由他來領。如果人心讓別人收
買去，動搖的則是他的權威。因此，太宗下令調查這件事。這時候，該輪到王欽若
出場了。

王欽若，字定國，新喻（今江西新餘縣）人。早年死去父親，由做地方小官的
祖父撫養長大。在登進士第之前，王欽若便已顯示出才華與積極入世的志向。《宋 
史》本傳載：「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其祖父對這樣的
孫輩充滿了期望，臨死時對家人說：「吾歷官逾五十年，慎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
有興者，其在吾孫乎！」王欽若沒有辜負祖父的期望，淳化三年（992），剛滿二十歲
就榮登進士甲科。初入官的王欽若，不久就以不俗的政績，引起了太宗的注意。《長 
編》卷四二「至道三年十一月丙寅」條回顧了這樣一件事：「〔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 
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民自遠來輸租，食穀且盡，不得輸。欽若悉命輸
之倉，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濕穀，即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褒答，因識其姓 
名。」這件小事充分顯示了王欽若的吏幹與精明。因此，在調查蠲免田租一事時，委
派了若干人，其中就有王欽若。於是，歷史就這樣給王欽若提供了一個與未來的天
子君臣際會的良機。

《長編》接下來記載：「亳州當按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欽若行。欽若覆按甚 
詳，抗疏言：『田實旱，開封止放七分，今乞全放。』既而他州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稅
過多，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為欽若危之。」一個人在政治上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因 
素，其中最主要的應當說要有實幹精神，這一點在從底層剛剛起步的時候，尤其需
要。王欽若「覆按甚詳」，就體現了他的實幹精神。此外，政治有時就像賭博，需要
孤注一擲。從王欽若後來攻擊寇準孤注一擲看，他早已從賭博中悟出此道了。在別
人都順從太宗之意，不顧事實說各縣放稅過多，並追收所放稅物時，王欽若已經撇
開暮年的太宗，把寶押在未來的天子真宗身上了。這就是政治家的遠見與冒險。儘
管「人皆為欽若危之」，但王欽若依據事實，有理有據地回護了未來的天子。

王欽若後來蒙真宗恩寵至極，許多人都對原由不得其解，連宋人也不大了了。 
《長編》的編纂者李燾最早從王欽若抗言蠲免田租這件事上洞察到了機微。他在《長 
編》卷三九「至道二年五月辛丑條」記載開封府蠲免田租事之後注云：「王欽若始受知
於真宗。實錄、正史皆略焉，亦可惜也。」因此，李燾在前面引述的那段《長編》的 

「人皆為欽若危之」之後，接著記載說：「逾年而上即位，於是擢用欽若。」即位後的
真宗，在同大臣回顧蠲免田租事件時，談到了因王欽若的挺身而出而有驚無險的心
境以及對王欽若的印象。真宗說：「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為百姓伸 

17 《長編》，卷四二「至道三年九月丙寅」條，頁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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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此大臣節也。」與其說王欽若是為百姓伸理，不如說是為真宗伸理。真宗由於感
恩於王欽若，因此在大臣面前為提拔王欽若進行鋪墊，製造輿論準備。只有這樣，
將來真宗重用王欽若的提案大臣才會同意。

由於王欽若在這件事上顯示出的才幹，同時也為了感謝王欽若護駕有功，真宗
至道三年（997）三月即位，十一月就任命王欽若為太常丞、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18

既無建國之功又無征伐之勞，僅憑藉偶然的機遇和小心翼翼的表現而即皇帝位
的真宗，急於做出成績，建立威信。當此之時，智多且實幹的王欽若又做了一件討
真宗歡心的事，即蠲免了自五代以來各地拖欠的賦稅。剛剛即位不久的真宗對五代
以來各地拖欠賦稅的情況一無所知，看到王欽若呈上的準備蠲免的巨大數額，不禁
大吃一驚地問：「先帝顧不知耶？」對此，王欽若的回答極為巧妙：「先帝固知之，殆
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爾。」聽了王欽若的回答，真宗頓有所悟，採納了王欽若的建議。
是不是太宗留給他的並不重要，讓他動心的是，「收天下心」四個字。其實，根據史
實記載，蠲免天下逃賦的主意並不是王欽若最先提出來的。前引《長編》載：「欽若既
為三司屬，虞部員外郎毋賓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逃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
勝。僕將啟而蠲之。』欽若即夕命吏治其數，翌日上之。」由此可見，蠲免天下逃賦的
主意是虞部員外郎毋賓古先想到的，在準備向真宗請示之前，同王欽若說了。王欽
若聽說之後，連夜指揮屬下加以整理，搶先向真宗匯報了這件事。對此，虞部員外
郎毋賓古無法而且也沒必要向真宗辨明是自己先想到要做的。貪功歸己，諉過於人，
這正是王欽若為人詬病的一點。但不管怎麼說，在真宗那裏，王欽若贏得了既上替
君主著想下替百姓做主，又肯實幹的好印象。《青箱雜記》卷六記載這件事時，說「世
傳文穆遭遇章聖，本由一言之寤」。19 其實，如前所述，王欽若早在真宗即位前即已
由回護開封府蠲免田租事交結了真宗，這次的「一言之寤」，則是進一步加深真宗對
王欽若的好感，加速了重用王欽若的進程。

沒過半年，王欽若的蠲免逃賦的請示就有了結果，《長編》卷四三「咸平元年四月
己酉」條記載：「上謂宰相曰：『諸路逃欠，先朝每有赦宥，皆令蠲放。而有司不認朝
旨，尚令理納。頗聞細民愁嘆。此甚亡謂也。』己酉，遣使乘傳與諸路轉運使、州軍
長吏，按百姓逃欠文籍，悉除之。始用王欽若之言也。除逃欠凡一千餘萬，釋繫囚
三千餘人。」不管是由誰進言，從客觀結果看，至少是做了一件減輕百姓負擔、促進
社會安定的好事。這件事由於是王欽若搶先提出，又加之以前的護駕之功，《長編》
在這條記載的最後說：「上由是眷欽若益厚。」

18 同上注。
19 吳處厚（著）、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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蠲免逃賦之事已經過去了大半年，王欽若還繼續用這件事大作文章，以期撈取
更多的政治資本。《長編》卷四四「咸平二年二月辛丑」條載：「太常丞、判三司催欠司
王欽若表述上登位以來放天下逃欠錢物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請付史館。上謂
近臣曰：『茲事先帝方欲行之，朕奉成先志耳。』因命學士院召試欽若。及覽所試文， 
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於文詞。今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 
言、知制誥。」20 實際上，皇帝比任何人都希望留名青史。像真宗這樣的僅憑宗法關
係即位又沒甚麼功德可頌的皇帝，更急於建立事功。王欽若的上表正好迎合了真宗
的心理，所以真宗很是受用。而王欽若上表的另一面，無疑是在表白他作為判三司
催欠司所做出的成績。總之是互惠互利，王欽若甚至是超預期地達到了他的目的。
成為知制誥，就意味著成為了代天子制言的近臣與顧問，同時也進入了士大夫精英
的圈子。這是王欽若在政界邁出飛躍性的一步。有了這一步，就有利於他在政界扶
搖直上。在宋代，一旦成為外制知制誥，進而成為翰林學士，就有可能進入執政集
團。從史實的統計看，這種概率是相當高的。21

一個官員的升遷，除了各種客觀因素外，本身主觀上的努力也相當重要。這
種努力包括為官的技巧。王欽若精明能幹，又極善於迎逢，於是得以迅速升遷。宋
代的知制誥不僅僅為皇帝起草文告，還往往有許多兼職。王欽若成為知制誥後，又
兼任判大理寺。在新的職位上，精明的王欽若又開始做他的新文章。《長編》卷四五 

「咸平二年八月癸丑」條載：「右正言、知制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公案常
有五十至七十道。近者三十日內絕無。昔漢文帝決獄四百，唐太宗放罪三百九十人，
然猶書之史冊，號為刑措當。今四海之廣，萬類之多，而刑奏止息，逮乎逾月，足
彰恥格之化，式漸太和之風。請付史館，用昭聖治。』」其實，大理寺有將近三十天沒
有下面報來的公案處理，本來是件很偶然的事情。但判大理寺的王欽若由於抓住了
真宗急於做出政績、建立威信的心理，也借此作了點文章。這既頌揚了皇帝的政治
清明，又顯示了自己的工作成績。皇帝看了這樣的奏章，自然很受用。王欽若因而
也為自己的升遷加了一個砝碼，得了印象分。

在判大理寺任上，王欽若繼續做他的進取文章。與前一件事沒隔幾天，王欽
若又上言說：「本寺案牘簡少，請罷詳斷官四員，止留八員。」管理者最頭痛的是編
制增加，開支增加，機構龐大，人浮於事。有人主動要求減少人員，自然求之不 
得。宋取代後周，既接收了原政府的全班人馬，又繼承了官僚制度，還從平定後的

20 《青箱雜記》卷六記載了召試王欽若的試題，為〈孝為德本賦〉。
21 我統計過，真宗朝前後二十人的翰林學士，有九人後來成為執政。見拙作〈代王言 

者——以宋真宗朝翰林學士為中心的考察〉，載《漆俠先生紀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
版社，2002 年），頁 1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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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各國吸收了不少官員。這使得中央政府的官僚機構格外臃腫。元豐官制改革前
的官、職、差遣的分離，正反映了這種狀況。王欽若從他主持的部門出發，大事整
頓官制，把已增至十二人的詳斷官裁減為八人。《長編》卷四五「咸平二年八月癸亥」
條記載：「於是始以八員為定。」就是說，王欽若的提議從此成為定制。

王欽若的工作既討皇帝歡心，又讓執政集團滿意，於是一路順風地升遷。從《長
編》的記載看，咸平三年（1000）時，他已從知制誥升任為翰林學士，22 離進入執政集
團只有一步之遙。

咸平三年，四川爆發王均之亂。平定之後，剛剛升任為翰林學士的王欽若被委
以重任，擔任西川安撫使，去處理平定後的善後問題。臨行前，真宗召見王欽若等
人說道：「朕以觀省風俗，尤難其人，數日思之，無易卿等。各宜宣佈德澤，使知朕
勤恤之意。」23 真宗的話既是向這些臣下買好，也是心裏話。不過，派誰出行，也不
是真宗一個人能決定的。這是執政集團的決定，由真宗之口說出來的。當然，即便
是執政集團的決定，出於真宗的指名也極有可能。

關於王欽若的四川之行，《宋史》本傳載：「蜀寇王均始平，為西川安撫使。所至
問繫囚，自死罪以下第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王欽若不僅在出使期間「多所施
行」，而且，回朝前後又根據親身調查，提出了不少建議。據《長編》記載，主要有以
下幾點：

一、「請川峽縣五千戶以上並置簿、尉，自餘仍舊以尉兼簿」。這項建議得到了
批准；24

二、「東川民田先為江水所泛者，除其賦」。這項建議也下詔施行；25

三、薦士。對平定叛亂有功的彭州軍事判官陳從易，「王欽若以狀聞，召從易為
著作佐郎」。這個陳從易後來與王欽若過從甚密，在王欽若眾叛親離之時，
也沒有背叛。26

22 據《長編》卷四七「咸平三年十一月丙寅」條記載，王欽若被任命為西川安撫使時，身份已
是翰林學士。

23 《長編》，卷四七「咸平三年十一月丙寅」條，頁 1030；《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八一，
頁 3193。

24 《長編》，卷四八「咸平四年四月庚申」條，頁 1058；《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六一，頁
3472。

25 《長編》，卷四九「咸平四年六月丁巳」條，頁 1064。
26 同上注，卷四八「咸平四年四月己未」條，頁 1057；《宋史》，卷三○○〈陳從易傳〉，頁

99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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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武人的出將入相，不辱使命的王欽若回朝的當天，便被任命為左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27 從此，王欽若進入了宋王朝中央政治的權力核心。他作為大奸臣的政治
生涯也從此拉開序幕。

在相對正常的政治形勢之下，一個人在仕途上的升遷，需要多方面的因素。
最基本的一條，是做出政績，以此來贏得長官乃至皇帝的重視以及輿論的推許。王
欽若首以蠲免開封災民田賦，受知於真宗；繼以任判大理寺，政績不俗；又以出使
西川的成績，見重於真宗。這些都是王欽若得以迅速升遷的重要因素。在人事任免 
上，如果被任免的官員是沒有甚麼派系背景的小官，皇帝的提名很容易奏效，因為
無關大局，即不會改變朝廷中派系的勢力格局，所以容易為以宰相為首的執政集團
所接受。對於無可無不可的任免，宰相大臣還是樂於買皇帝個人情的。反之，如果
是關係到朝廷中派系勢力格局改變的高官包括執政集團成員的任免，皇帝則難以獨
擅乾綱，宰相也會依照各自派系的利益原則據以力爭。其結果，明裏暗裏都帶有派
系爭奪的色彩。王欽若在進入執政集團之前的升遷，由於他處於比較低的地位，不
至於捲入朝廷的黨派糾葛，同時他後來的許多惡劣行為尚無機會在高層政治中表現
出來，也尚未結下甚麼政敵，因而他的升遷在各個方面都不可能會有阻礙。而他
的種種惡行，也只是在進入了政治鬥爭複雜的高層之後，才有機會得以充分表演。 
人無論是向善還是向惡發展，都少不了地位、環境等諸多方面的誘因。《紅樓夢》有
所謂「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須知得志是必要條件，只有得志，才猖狂得起 
來。若不得志，甚至連猖狂的資本也沒有。從王欽若後來的歷史可以看出，人的確
是社會環境的產物。

王欽若成為參知政事後，和其他執政大臣一樣，看不出有甚麼異常。在處理政
務上，有時也能正常地堅持己見。如咸平四年（1001）末，邊臣提出修築綏州城，屯
兵積穀，以遏制西夏的建議，真宗召開中書、樞密院聯席會議來討論這件事。會上
大臣的意見各異，呂蒙正、王旦、王欽若認為修之不便，李沆、向敏中、周瑩、王
繼英、馮拯、陳堯叟認為修之便。28 在處理政務上，持有不同意見，本是極為正常
的，但有時也極易引發個人間的矛盾，當矛盾進一步激化，就不免會形成黨派之 
爭。今天看來，北宋史上由王安石變法引發的元祐黨爭，最初也是正常的政爭，幾
乎沒有牽涉甚麼個人恩怨在內，如王安石與司馬光。但隨著爭執激化，彼此間的裂
痕也逐漸加深。在這過程中，爭執者在人性上的弱點也逐漸顯露，由君子之爭轉向
小人之爭。最終，正常的政爭轉化為個人的恩怨之爭，雙方勢同水火，愈演愈烈。
元祐黨爭，在政治史上是特例，也是常例。說是特例，是黨爭發展到了你死我活、

27 《長編》，卷四八「咸平四年四月己未」條，頁 1057。
28 同上注，卷四八「咸平四年十二月丁未」條，頁 10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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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不可解的地步。說是常例，只要有政治，政見之爭便不可避免，只是程度不同、 
規模不同而已。政爭處於正常的君子之爭的範圍內，都並非不可解，如被認為是啟
宋代黨爭之端緒的范仲淹與呂夷簡二人。但人的心理，都欲人同己，而非與己立 
異。即使是可解的政爭，過後也不可能不留芥蒂。政治家之間的齟齬多由是而生。
王欽若與其他大臣意見不一，埋下日後產生矛盾的種子。

歷史對於真宗、對於大宋王朝，終於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時刻。景德元年 
（1004）秋，長期與宋室對峙的北方遼朝以數十萬鐵騎迅猛南下，不多時便打到了黃
河邊上，朝野上下一片驚慌。執政集團中，四川出身的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主張西
逃四川，江南出身的王欽若主張南逃金陵。但擔任宰相的畢士安、 寇準力主真宗親
征，以壯士氣。對游移不定的真宗，因「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圖
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乙亥，以欽
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29 可見王欽若的多智
當時人盡皆知，連寇準也擔心他會阻礙親征大事，因此把他支開，派到了當時已成
為敵後的天雄軍（今河北大名縣）。關於王欽若出判天雄軍，野史的記載充滿了戲劇 
性。《東軒筆錄》卷一載：

真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
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
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於是即
時進札請敕。退召王公於行府，諭以上意，授敕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
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驛
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途，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
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萊公答拜，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
也。」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戎虜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30

這段描述，可謂是大寫意，於寇準及王欽若，皆見神似。但在具體細節上頗多紕漏，
已為李燾在《長編》注中所駁斥。31 主要是時間與地點有誤。其時為尚未親征，地點
是在朝中，而非行在。但王欽若出判天雄軍，出自寇準的提案，當屬可信。並且針
對相信命運鬼神的真宗，寇準所說的「智將不如福將」的理由，也頗可信。另外，拿
出紙讓真宗在議定的當場就寫敕令，也符合寇準的性格特點。但大約不是「上馬盃」，

29 同上注，卷五七「景德元年閏九月乙亥」條，頁 1267。
30 魏泰（著）、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7–8。
31 《長編》，卷五七「景德元年閏九月乙亥」條李燾注，頁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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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包括其他出守的武將，真宗親自設宴餞行。32 這表明，宰相寇準是借助皇權來 
命令參知政事王欽若出鎮的。上述寇準對王欽若講的一番話，也是可信的。相信王
欽若臨危出判天雄軍，實屬迫不得已。記載說王欽若接到敕令後「茫然自失」，也頗
傳神。但精明的王欽若明白不得不去之後，便化被動為主動，表現得很激昂，《長 
編》及夏竦寫的行狀都說王欽若主動請行。歷史記錄的局部與整體的關係，我想應當
如是觀。不少局部的細節可能出於載筆者的虛構，具體情形如何後人也許永遠也無
法考鏡。然而正如小說並非生活的寫實卻體現了藝術真實一樣，可能出於虛構的歷
史細節，有時恰恰反映了歷史的整體真實。

在天雄軍期間，王欽若並非像上述所說那樣「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而是有所
作為，甚至想建立奇功。《長編》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條載：

天雄軍聞寇將至，闔城惶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孫全照曰：
「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利便處所，不肯當者，全照請當之。」既
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 
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覆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
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蓄無地分弩手， 
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麾，應用無常。於是大開北門，下釣
橋以待之。敵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門者。乃環過攻東門。良久，捨東門趨故 
城。夜復自故城潛師過城南，設伏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
將率精兵追擊。伏起，斷其後，天雄兵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曰：「若亡此
兵，是亡天雄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其
伏兵略盡，天雄兵復得還存者什三四。

從這段記載看，且不論危險性大小，王欽若也曾主動要求守衛南城門。聽說遼兵離開
天雄轉攻德清時，又主動派出精兵追擊。不料王欽若這個素無軍事經驗的書生，中了
遼軍的伏兵計，多虧手下有孫全照這樣能幹的武將，率援軍拼力搶救。不然，天雄守
兵就會全軍覆沒，天雄軍也將不保。王欽若為此特別感激孫全照，還朝後，孫全照以
守城功進官加爵，王欽若大概也說了不少好話。《長編》還記載了其他向王欽若說孫全
照壞話的將領遭受處分，33 這也當是王欽若為孫全照作了辯護。同樣，當王欽若還朝
受賞時，孫全照也為王欽若隱瞞了因指揮失措而損失天雄大半精兵的事。別人不說，
精明的王欽若自然不會自己說的。

32 《宋會要輯稿》，禮四五之四，頁 1435。
33 《長編》，卷五九「景德二年三月戊午」條，頁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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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欽若的智謀在軍事上雖然不中用，應付其他方面卻是綽綽有餘。在天雄軍期
間，各地勤王軍受命向澶州集結，有的部隊途經天雄軍。由於軍隊過境不免有些騷
擾，因此，「天雄軍始聞〔王〕超以大軍至，頗疑懼，孫全照欲閉城拒之。王欽若不 
可，曰：『若果如此，則猜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於城外十里結綵棚以待之。
至則迎勞歡宴，飲酒連日。既罷，其所統諸軍悉已分散諸道盡矣，親軍皆不知焉」。34 

由於王欽若的多智，不僅使天雄軍免遭騷擾，勤王兵不致叛亂，而且還在澶淵之盟
罷兵之後遣散了這支勤王軍。唐末五代因勤王而形成的軍閥割據並不少見，王欽若
自然吸取了經驗教訓。

王欽若兵罷還朝後，自知不會見容於在澶淵之役立下赫赫大功的宰相寇準，便
以退為進，識時務地向真宗提出辭去參知政事的職務。以王欽若的精明，知道與其
硬挺在執政集團內，將來被寇準抓住甚麼把柄給罷免，還不如主動請辭。這種無罪
而罷，既體面又為將來重新出山埋下了伏筆。《長編》卷五九「景德二年四月壬寅」條
載：「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欽若素與寇準不協，還自天雄，再表求罷，繼以面請。 
上敦諭不能奪，乃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為之，仍遷刑部侍郎。中書定其班在翰林
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對寵臣的辭任，真宗自然是不情願；但礙於權勢處在
峰巔的寇準，真宗明知道硬是把王欽若留在執政集團內，只有王欽若的苦頭吃。而
且兩人如果發生衝突，真宗夾在其中，處境必然尷尬。權衡之下，只有割愛，聽其
辭任。但由於寇準的壓力而一方不得不辭，一方不得不罷，真宗對寇準不可能不反 
感。歷來，執政罷免時一般都出守地方。由於是寵臣，真宗沒有循例，而是特地為
王欽若設置了「資政殿學士」一職。《宋史》卷一六二〈職官志〉載：「景德二年，王欽若
罷參政，真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在翰林學士下。」

在人事任免上，通常不可能由皇帝或哪個大臣獨自決定，這一點從王欽若罷參
政一事也可以看出。真宗儘管特意為王欽若設置了「資政殿學士」一職，但這一職務
的地位高下真宗卻不可能具體過問。所以寇準主持的執政集團得以上下其手，「中
書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之下」。這種安排對曾由翰林學士升任執政的王欽若無疑是羞 
辱。《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一九記載說，「欽若以自求罷免，恥在翰林學士之下」。
王欽若忍耐了大半年，終於借真宗過問之機，向真宗訴了苦。《長編》卷六一「景德
二年十二月辛巳」條載：「以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 
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上初見欽若班在翰林學士李宗諤之
下，怪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對。欽若因訴上曰：『臣前自翰林學士為參知政 
事，無罪而罷，其班乃下故官一等，是貶也。』上悟，即日改焉。資政殿置大學士自

34 同上注，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辛卯」條，頁 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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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始。」寇準無視皇帝的意志，在人事任免上玩弄手法，當年在太宗朝任參政時就已
見端倪，如對後來也成了真宗朝宰相的馮拯的貶抑。35 從上述記載看，當真宗過問
此事，執政集團還對如此安排作了辯解，即「左右以故事對」。故事，不是法令，是
成例。凡屬朝廷已施行之事，均可稱之為故事。對故事，可以上升至「祖宗法」的高
度，因此有時比法律條文更具威力。宋代經常編纂「類編故事」、「條法事類」之類的
文件集，供施政時參考。這種政府以皇帝的名義實施過的成例，對皇權形成了一種
制度上的遏制。皇帝如果無視故事，無異於無視祖宗法，就會面臨非議的壓力。

《宋史 • 職官志》接著記載：「資政殿置大學士，自欽若始。自欽若班翰林承旨上，
一時以為殊寵。」真宗對王欽若的確是寵幸有加。這不僅因為王欽若有才幹，還由於他
極善於逢迎真宗。前引《長編》載：「欽若善迎人主意，上望見輒喜。每拜一官，中謝日
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當皇帝的權威逐漸走向象徵化，皇帝的利用
價值也逐漸加大。無論是政治鬥爭，還是個人升遷，靠上了皇帝這棵大樹，一般說來
就等於抓到了一個重量級的砝碼。當然，這個砝碼也有失重無效的時候。

參政罷免後的王欽若，受命同著名文人知制誥楊億一起主持編修《歷代君臣事 
蹟》。真宗靠宗法關係繼承皇位，當然想從歷代君臣事蹟中學習帝王術，這正好給士
大夫提供了君主教育的良機。就是說，通過褒貶歷代君臣事蹟，來影響皇帝，讓現
實中的君主在士大夫設置的「雷池」中行不逾距，成為士大夫政治的象徵，而不是障
礙。既然真宗下令編修《歷代君臣事蹟》，正好「入我彀中」。因此，王欽若、楊億糾
集了錢惟演等十餘位當時有名的文人著手編修。《長編》卷六一「景德二年九月丁卯」
條載：「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蹟》。欽若請以直秘閣錢惟
演等十人同編修。初，令惟演等各撰篇目，送王欽若暨億參詳。欽若等又自撰集上
進。詔用欽若等所撰為定，有未盡者奉旨增之。又令宮苑使、勝州刺史、勾當皇城
司劉承珪，內侍高品監三館秘閣圖書劉崇超典掌其事。編修官非內殿起居、當赴常
參者免之，非帶職不當給實俸者特給之。其供帳飲饌皆異於常等。」由此可見，這次
編修，對編纂人員、樣稿審定、資料提供、後勤保障都做了詳細安排。如此安排可
能不僅僅出自真宗一個人，或是執政集團的決定，至少是執政集團贊同並支持了真
宗的想法。包括政治運作在內，大多是合力所促成，而非某一單方面的力量所致。

真宗特別重視《歷代君臣事蹟》的編修，曾多次就編修方針與保證質量方面具體
做過指示。《長編》卷六五「景德四年四月丁丑」條載，真宗針對《唐實錄》的問題，對
王欽若等說：「今所修《君臣事蹟》，尤宜區別善惡，有前代褒貶不當如此類者，宜析
理論之，以資世教。」又寫信給王欽若說：「編修《君臣事蹟》，皆出遴選。朕於此書非

35 同上注，卷四○「至道二年七月丙寅」條，頁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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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聽政之暇資於披覽，亦乃區別善惡，垂之後世，俾君臣父子有所監戒。」甚至親往
崇文院視察編修情況。皇帝如有名垂青史之心，同時也就會有遺臭萬年的恐懼，因
而也就容易朝著士大夫所規定的規範去努力做個好皇帝，也就容易接受來自士大夫
的勸諫。《歷代君臣事蹟》編纂歷時數年，終底於成，這就是流傳至今的一千卷《冊府
元龜》。36 主持人之一王欽若儘管在編修過程中文過飾非，但以成果論，終是功不可
沒。

以鬼蜮中傷人

傳說中的鬼蜮，潛伏在水中乘人不備而暗地加以傷害。王欽若的不少行徑，就類似
於鬼蜮。王欽若很善於利用他人，特別是利用派系矛盾來整治陷害政敵。《長編》卷
四七「咸平三年五月甲辰」條載：「福津尉劉瑩攜酒餚集僧舍，屠狗聚飲，杖一伶官，
日三頓，因死。權判大理寺王濟論以大辟，經德音從流。知審刑院王欽若與濟不相
得，又以濟嘗忤宰相張齊賢，持法尚寬。欽若乃奏瑩不當以德音原釋。齊賢乘其事，
斷如欽若所啟。濟坐故入停官。」在這件事上，王濟並沒甚麼錯誤，至多是在處理問
題上與王欽若意見分歧。但王欽若與王濟有隙，看準了王濟與宰相張齊賢也有矛盾，
又抓住他「持法尚寬」，合情合理地借宰相張齊賢之手，不露聲色，輕而易舉地打擊
了對手。

王欽若不僅善於利用派系矛盾來整治陷害政敵，更善於操縱皇權，向皇帝進讒
言，假皇帝之手來打擊政敵。在這方面，他幹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以孤注之誣扳
倒了權勢如日中天的宰相寇準。《長編》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戊戌」條載：

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上亦以此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 
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
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
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諤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雖
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
如之！」上愀然不能答。初，議親征未決，或以問準，準曰：「直有熱血相潑 
耳。」於是，譖者謂準無愛君之心，且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
其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上顧準稍
衰。

36 同上注，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壬申」條，頁 1845。關於《冊府元龜》，參見筆者撰寫
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 • 情報學 • 檔案學〉卷詞條（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3 年），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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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寇準排擠出執政集團的王欽若，對寇準恨之入骨，終於找到了合適的機會向真
宗進讒，打擊寇準。王欽若先是小心而狡猾地試探真宗對寇準的態度，他用了「敬 
畏」一詞。真宗的確是敬畏寇準，但九五之尊的皇帝又怎能承認對臣下有所畏呢？因
此，王欽若的這一句話，就使真宗的內心產生了對寇準的不快感。這就給王欽若的
進一步進讒做了鋪墊。於是，王欽若接著把澶淵之盟說成是奇恥大辱的城下之盟， 
活生生揭開了真宗內心中剛剛癒合的傷疤，觸動了真宗不願回首的被寇準強拉硬扯親
征澶淵的一幕幕往事。王欽若更在真宗那撕開的傷口上撒鹽，把真宗說成了是賭徒寇
準的孤注。有些事情，猶如蒙著一層紙，當誰也不去觸動時還能維持一種表面的平 
靜，但一經捅破，不僅不堪回首的事情教人痛楚萬分，而且在捅破這層紙的人面前也
傷了面子。當時真宗的心情恐怕正是如此。澶淵之盟後，對功高震主的寇準，真宗心
情複雜，未必就有發自內心的敬佩。而是如王欽若所說，既敬又畏。重用寇準是當時
大勢所然。因此真宗的「待準極厚」，在一定程度上是做給人看的表面姿態。

寇準率性行事，剛愎自用，胸無城府。權勢鼎盛之時，不免得意忘形，弄權無
忌。因此，做了一段宰相，便已怨聲四起。前引《長編》接著記載：「準在中書，喜用
寒畯，每御史闕，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執政集團是一個整體，
但當這個整體內部發生矛盾，便給以外人可乘之機，這個整體便會分崩離析，各自
為政，最終勢必派系重整，結成新的實體。王欽若正是在這種氣氛下，不失時機地
向真宗進讒。他不僅激發了真宗的不滿，還向真宗暗示，在執政集團內有一股反寇
準的勢力。如果沒有這樣的提示，真宗是斷然不敢罷免寇準的。一般說來，在正常
的政治形勢之下，任何皇帝都不可能、也不敢不與朝廷中派系結合就貿然罷免宰相
或是執政集團成員。果然，寇準被罷免，並沒有給政壇帶來衝擊。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撤換寇準，也是隨著和平時期的來臨，改變戰時體制的必
然結果。因此一切便宜從事、不守成規的寇準，必然要被守成的穩健派所代替。所以
表面上看，是真宗罷免了寇準，實際上是真宗迎合了執政集團在新形勢下的訴求。

俗話說「愛屋及烏」，不止愛是如此，恨也如此。在否決王欽若南逃之議，促成
真宗親征，最後成功地達成澶淵之盟這一系列行動中，鼎力協助寇準的，是武將高
瓊。因此，王欽若對他也是切齒痛恨的。《長編》卷六三「景德三年七月辛亥」條載： 

「忠武節度使高瓊臥疾，上欲臨幸其第。知樞密院王欽若恨瓊附寇準，且沮準澶淵
之功，因言：『瓊雖久掌禁兵備宿衛，然未嘗有破敵之功。凡車駕臨問，所以寵待勛 
臣。施之於瓊，恐無以示甄別。』乃止。」重臣病危之際，皇帝如果臨幸看望，無疑是
相當大的安慰，也可以說是對其人一生的肯定與褒獎，但真宗的行動卻被王欽若因
一己之恨而阻止了。這種不得人心的事，至少讓高瓊及其家人恨之入骨。由其子孫
提供資料、王珪撰寫的高瓊神道碑記載了這件事，李燾又據之記入了《長編》。37 當

37 同上注，卷六三「景德三年七月辛亥」條李燾注，頁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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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王欽若自以為得逞的事，歷史卻留下了供給後人評說的記錄。另一方面，從身為
知樞密院的王欽若阻止真宗的行動看，也說明了皇帝稍稍帶有一點公的行為，都處
於朝臣的監視與規範之中。

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參知政事趙安仁被罷免。究其根源，也是出於王欽
若的陷害。《長編》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條載：

參知政事、刑部侍郎趙安仁罷為兵部尚書。安仁小心畏謹，處事精審，特留
意於刑名。內外書詔，關要切者，必歸安仁裁損之。先是，上議立皇后。安
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上雖不樂，然察其守正，不罪
也。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

「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
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嘗諭王旦曰：「聞趙安仁
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旦對曰：「安仁頗知大體，
居常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
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上曰：「能如此耶？朕不知也。卿可諭知，使更
宣力。」

這段記載，可圈可點之處良多。劉德妃，即是後來的劉皇后，仁宗初年臨朝聽政的
章獻太后。此人原本是蜀地歌妓，被丈夫轉送給尚未即位的真宗，後更得寵。真宗
即位後，封為德妃。38 其出身寒微，為人所共知。所以真宗打算立她為皇后時，遭
到了眾多大臣的反對，其中包括《長編》所述的參知政事趙安仁。由這一事實看，至
尊的皇帝，其私生活，包括選擇甚麼人做妻子，都要受到大臣的干涉，甚至是要得
到許可。十餘年前張邦煒曾引用鄭樵的話，撰文論證宋代「婚姻不問閥閱」。39 其實，
包括皇帝在內，宋代士大夫的婚姻只是不問舊的「閥閱」，宋代立國以來形成的新的 

「閥閱」，非但不止是問，而且特別講究。比如，太祖、太宗就特別講究與手下的武
將聯姻，而後來興起的士大夫階層則講究互相聯姻。像劉德妃那樣的社會低層出身
的女子，即使成了皇妃，也不配做母儀天下的皇后。難怪真宗欲立為皇后時遭到大
臣的強烈抵制。

趙安仁不僅反對真宗立劉德妃為皇后，還替真宗開列出一位出身高貴的人選。
這讓一心想把寵妃立為皇后的真宗很惱火，但又無法加罪於理由正當的趙安仁。知
道這一經緯的王欽若，對他所敵視的同僚進行了極為陰險的陷害。當真宗與王欽若

38 《宋史》，卷二四二〈章獻明肅劉皇后傳〉，頁 8612–16；《長編》，卷五六「景德元年正月乙
未」條，頁 1225。

39 張邦煒：〈試論宋代「婚姻不問閥閱」〉，《歷史研究》 1985 年第 6 期，頁 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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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問王欽若大臣中誰是有德望的長者時，他欲擒故縱，說了趙安仁的名字。真
宗讓他說明原因時，王欽若就故作不知趙安仁反對立劉德妃，又提名沈才人的事，
例舉了趙安仁受知於太宗時宰相沈義倫，一直想報答的事。沈義倫早已去世，要想
報答，把其女兒沈才人立為皇后，便是最大的報答。一直為大臣反對立后的事內心
不快的真宗，很自然地把王欽若的話同趙安仁立沈才人為皇后的提議聯繫在一起。
王欽若精心設下詭計，但表面上卻不露痕跡。

經王欽若這樣一說，真宗對趙安仁更加惱火，他向宰相王旦直接提出罷免趙
安仁。不過，罷免的真正理由，真宗是難以啟齒的，而是找了一些趙安仁在處理
政務上的問題。對此，王旦不僅輕而易舉地駁回了真宗所說的理由，還暗中指責了 

「迎合陛下意」的王欽若。真宗討個沒趣，只好收回要求，尷尬地說，我不知道是這
樣，讓他好好幹吧。由此可見，皇帝並不能隨心所欲地罷免大臣，除非是得到宰相
的同意，或者是多數人的贊同。但後來為何又罷免了趙安仁呢？史書沒有明確記載，
但從王旦處理君臣關係的方式看，大概是王旦對真宗作了同意罷免的妥協。而同樣
真宗也給了王旦面子，對無罪而罷的趙安仁不僅沒有降官，反而升了官，由原來刑
部侍郎升為兵部尚書。總之，從此事來看，王欽若的奸計儘管最終得逞，但皇權在
人事任免上無力的一面也暴露無遺。

王欽若不僅陷害了趙安仁，而且還傷害過長期擔任宰相的王旦。王旦曾打算提
拔翰林學士李宗諤出任參知政事。他把這項人事議案告訴了知樞密院事的王欽若，
並說準備呈報給皇帝。狡猾的王欽若當時甚麼也沒說。李宗諤家境貧困，曾為了婚
嫁向王旦借了不少債。依照慣例，被任命參知政事時可以得到將近三千緡的賞賜。 
所以王欽若偷偷向真宗打小報告，說「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 
事，得賜物以償己債，非為國擇賢也」。本來，真宗對王欽若的密奏半信半疑，但第
二天王旦果真提名李宗諤為參知政事。「上變色，不許」。這件事可能是王旦長達將
近十八年的執政與宰相任內，唯一的一次人事任免議案未獲真宗通過。但王旦似乎
並沒有堅持，也沒有追問真宗不同意的原因。真宗也就沒有向王旦說明。不過可以
想像得出，王旦當時一定十分尷尬，他不得不改而同意任命丁謂為參知政事的王欽
若提案。40 從此，「五鬼」中的又一鬼進入了政治核心。

不僅是人事任免這樣的重要事情，即使是在常人看來不起眼的小事上，如果
有害人之機，王欽若也不放過。《皇朝仕學規範》卷一一載：「真廟出〈喜雨詩〉示二 
府，聚看於上前。王文正公袖歸。因喻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卻。』
王冀公曰：『此亦無害。』欽若退而陰有陳奏。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 
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稱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

40 《長編》，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條，頁 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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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勝皇懼。』諸公皆再拜。獨馬知節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欽若沮之。又王某略不自
辨，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而撫諭之。」41 這雖然是件小事，但涉及到真宗的面子，
因此在真宗看來事情並不小。王欽若這次搗鬼，被耿直的馬知節揭穿，沒能得逞。
作為皇帝，其一，大抵都希望臣下向自己告密，成為自己的私黨。其二，最不願看
到的是朝臣結黨。對有人從中離間，往往樂觀其成，甚至是加以縱容。這種態度與
做法，無非是為了皇帝個人有效地行使皇權。王欽若也正是看透了這一點，才敢肆
無忌憚地打擊陷害人，以求得寵於君主，達到其政治目的。

王欽若對一直壓著他不讓他擔任宰相的王旦可謂恨入骨髓，甚至在王旦死後都
不放過。《長編》卷九○「天禧元年十一月庚申」條載：「太常禮院言，宰相出殯，當輟
視朝。王旦以是日葬，望準禮例。中書言，其日皇帝以有詔不受朝賀。遂不下輟朝
之命。議者謂其日當罷百官拜之禮，時王欽若與旦不協，故抑之。」王欽若為宰相主
持中書，便可以「不下輟朝之命」。42 由此亦可見宰相及中書權力之一斑。不過王欽
若以權洩私憤，自是不得人心。當時即為人非議。

含沙射影，旁敲側擊，引而不發，留給真宗去領悟，而自己則免受害人之嫌。 
這是王欽若陷害人的一貫手法。天禧二年（1018），王欽若看到李士衡被任命為三司 
使，真宗既賜予〈寬財利論〉，又撥發二百萬內庫錢以助經費，甚為忌妒，便伺機陷 
害。《長編》卷九二「天禧二年七月甲戌」條載：「士衡方進用，王欽若害之，欲言而未
有路。會上論時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問：『何也？』。
曰：『士衡父誅死，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顯人」』。上頷之。士衡以故不大用。」王
欽若的陷害並沒有立刻見效，但他的話顯然在真宗那裏產生了作用，使李士衡從此 

「以故不大用」。其實，王欽若害人，往往並不追求立竿見影之效，總之是把讒言遞給
真宗，由真宗去處理。但他往往抓住人的一些短處，並且從十分險惡的角度切入，說
得似是而非，讓真宗不由得不信。所以他的讒言往往得逞，有的甚至會害人一生。

王欽若登上相位之後，照理說，已經是位極人臣，就不該為了向上爬而陷害他
人了。恰恰相反，王欽若依然如故地陷害他人。這時他的目的是為了鞏固權位而排
斥異己。他很清楚，在士大夫階層空前強盛的時代，沒有輿論推許和強有力的勢力
支持，僅僅靠皇帝一個人並不保險。天禧元年（1017），王欽若就任宰相的一個月後，
參知政事王曾被罷免。《長編》卷九○「天禧元年九月癸卯」條載：「給事中、參知政事
王曾罷為禮部侍郎。初，曾以會靈觀使讓王欽若，上意不懌。及欽若為相，因欲排
異己者，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遷，而曾令人輦土置其門。賀氏入
訴禁中。明日，上以語欽若，遂罷政事。」王曾被罷，雖然出於偶然事件，但在此之

41 張鎡：《皇朝仕學規範》（北京 : 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卷一一，頁 589。
42 又見於《宋會要輯稿》，禮四一之五七，頁 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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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王欽若「數譖之」，已為罷免王曾埋下了伏筆。一遇到偶發事件，王欽若以往讒
言的長期效應就顯現出來了。

由上所述，王欽若進讒，出於明確的政治目的，多是針對與他地位接近或是高於
他的人。至於對比他地位低的人，則無須耍心眼，往往是直接不留情地打擊。

在他擔任參知政事初期，《長編》基本上沒有記載王欽若處理政務方面的事，主
要記載的兩件事，都是王欽若彈劾他人。

其一，《長編》卷五三「咸平五年十月乙亥」條載：

參知政事王欽若言：「司封員外郎高如晦頃知蔡州，逃主戶二千五百九家，失
國賦五萬三千餘貫。薦士有十否之繆，在官無三異之稱。罔知省循，冒進詞
狀，且曰：『陛下止見臣面，不見臣心，不能恤臣，故令擯斥。』狂躁之甚，乃
敢若茲。臣請以審官院考課文籍，並如晦所進狀付有司施行。」

在奏狀中，王欽若以高如晦污辱君王為罪名，果然激怒了真宗。「詔下御史獄案其 
罪」。結果「如晦坐削兩任，貶沂州別駕」。

其二，《長編》卷五四「咸平六年四月乙亥」條載：

參知政事王欽若上言：「桂州通判、太常博士王佑之近丁母憂，纔及逾月，連
進五狀，請除廣南西路商稅、分配河北補填、沒納私下羅錦、權罷上供金 
銀、述荊南課額逃虧，言陝西遞舖請受。凡茲陳露，皆匪機宜。殊忘哀戚之
容，苟懷進動之意。陛下方施孝治，以厚民風。望加黜責，以勖有位。」

如果說王欽若前面彈劾高如晦還有一些實際理由的話，這次彈劾王佑之，則是毫無
道理。仁宗朝的范仲淹就曾在丁母憂期間，向執政上書萬言，針對時弊，提出了
改革主張。其理由正是「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43 王佑之在喪中上書的動
機是否就像王欽若所說的那樣，已無法推測，但從內容看，涉及到的都是一些關係
到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王欽若彈劾的結果是，「詔削佑之三任，配隸郴州。仍令
御史臺榜朝堂告諭」。毫無道理的彈劾為甚麼竟會奏效？這本身實際上並不關王佑
之的事，而是有著更深層的原因。王欽若彈章的要害處並不在於王佑之上奏的內 
容，而是喪中上奏的行為本身。王欽若指責其不孝。聯想到王欽若被任命為知制誥
前應試的考題為〈孝為德本賦〉，再看王欽若的彈章中所言「陛下方施孝治」，可知真
宗其時正提倡孝道。孝道為歷代歷朝所提倡，但此時真宗特別提倡則別有用意。真
宗好不容易以第三子即位，最擔心的是皇位是否安穩。因為其上尚有兄皇長子在，

43 范仲淹：〈上執政書〉，載《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 年），卷三八○，頁 274（王瑞來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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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又有幾個弟弟在，這些人都對他的皇位構成威脅。他惟一可以強調的，就是其
即位的正統性，而這正統性又來自其父太宗指定他為皇太子。所以，對太宗表示孝
的實際行動就是不違背太宗的遺願，維護他真宗的地位。這正是真宗在當時著力提
倡孝道的真諦所在，而精明的王欽若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敢於彈劾的。那麼，執政
集團為何也似乎是默認了王欽若的彈章與真宗的詔令了呢？因為從全社會大局出發，
提倡孝道並無不妥。而且如果真的換了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對政局的穩定，對
宰執自身，都無好處。所以，這是真宗聽從王欽若的彈章，詔令得以發出的原因。
但由於王欽若的彈章，對喪中上奏以「御史臺榜朝堂告諭」的形式加以禁止，開了遏
制言論的惡劣先例。不知若干年後范仲淹喪中上言時是否惴惴不安。

不管是王欽若出以公心也好，還是討好真宗也好，他以參知政事的高位去打擊
地位比他低得多的官員，總會給他帶來負面影響。王欽若奸佞的形象也正是這樣由
點滴積累而成的。

景德四年（1007），朝廷下達禁止上奏無名札子的詔旨，名學者戚綸即向真宗「面
陳詔旨不便」。對此，王旦比較寬容，希望真宗「留意省察」，但王欽若的發言就看出
尖刻了。他說：「臣下升殿一二次，即希恩澤。比來中外章疏，若以前詔條約，皆當
付所司鞫問。」很明顯是要整治戚綸。後來真宗對印象不壞的戚綸說了句「綸性純謹，
有學問，此奏乃未諭詔旨爾」的話，才免於一災。44

《宋史 • 王旦傳》載：「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憲，
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
以為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這裏所說的「朝議欲就劾」，據《長編》卷八八 

「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申」條載，本來對石普的事，真宗只是「怪普言逾分」，似乎
並無深究之意，但身為樞密使的王欽若添油加醋說了「普欲以邊事動朝廷」，才使 

「上怒，欲遣使就劾」。王旦阻止了真宗的做法 45，冷靜地進行了處理，對定罪後的
石普也多加保護，在當時連地方官赴任都不許攜帶家眷的情況下，王旦以「律無禁止
之文」為由，允許石普在流放地攜帶家眷。同王欽若相比之下，王旦為人明顯寬厚 
得多。

天禧三年（1019），科舉考試發生了編排官陳堯佐與陳執中因不懂規則，擅自變
動考生名次的事。宰相王欽若對此也不放過，說「堯佐等所犯，誠合嚴譴，若屬吏 
議，其責甚重，請止據罪降黜」。表面上看，王欽若還是有些回護二陳，但據李燾
的《長編》注：「王舉正誌堯佐墓云：『編次文卷有差舛，宰相王欽若持其事，降秩左 
史。』」46 把王欽若的劣行記載得很明確。

44 《長編》，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癸丑」條，頁 1484。
45 同上注，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申」條，頁 2027。
46 《長編》，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己卯」條，頁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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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天禧三年，再次出現了天書。這次是當時判永興軍的寇準奏上的。關於這
次天書奏上的原委，《宋史 • 寇準傳》說是王旦建議奏上的，但據李燾考證，其時王
旦已去世，建議者當為宰相王欽若。聽說了天書之事，真宗問王欽若如何處置。因
為前幾次的天書都是王欽若與真宗合謀製造的，可以按照預想的方向加以控制。但
這次卻不清楚出籠的背景，因此真宗要問王欽若處理方式。王欽若說：「始不信天書
者，寇準也。今天書降寇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王欽若的處理方式， 
可謂一箭數雕。第一，天書將來如果出了問題，責任就可以栽在寇準頭上，而他和
真宗則不必承擔責任。第二，讓威信崇高的前宰相上天書，容易取信於民。第三，
讓始終不信天書的寇準獻天書，無異於羞辱寇準。王欽若的用心，可謂備見奸詐。47

此外，王欽若的鬼蜮行為在史籍中累累可見，不絕於書。 
王濟早年曾被王欽若陷害，現任侍御史知雜事，「受詔較新舊茶法，持論與丁 

謂、林特、劉承珪等多忤，承珪等因與王欽若迭相詆訾之」。48 這是王欽若與「五鬼」
中的其他三鬼互相勾結陷害人的一個具體事例。

《長編》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癸巳」條載：「王欽若驟貴，〔楊〕億素薄其為 
人。欽若銜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己右，相與毀訾於上。」這是王欽若
與「五鬼」中的另一鬼互相勾結陷害人的一個具體事例。

針對後稱「西昆酬唱派」的楊億、錢惟演、劉筠等人的「詞涉浮靡」，真宗下詔： 
「自今有屬詞浮靡不遵典式者，當加嚴譴。」表面上看，這是專門為糾正文風而下的詔
令，其實不然。任何事情都是在一定背景下，由一定原因觸發的。關於這一詔令頒
出的背景與原因，李燾的《長編》注作了透露：「楊、劉在禁林作〈宣曲詩〉，王欽若密
奏以為寓諷，遂著令戒僻文字。」49 到底還是有人做鬼。

王欽若一貫文過飾非。他陷害人，有時僅僅就是為了諉過於人。有一次，真宗
指出國史院所上王欽若主持編修的《太祖紀》的義例有二十餘處不妥。王欽若立刻辯
解說：「此蓋晁迥、楊億所修。」連真宗對他這種諉過於人的說法都很反感，搶白他 
說：「卿嘗參之耶？」王旦也批評說：「朝廷撰集大典，並當悉心，務令廣備，初無彼
此之別也。」50

主持編撰《歷代君臣事蹟》，《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二月乙未」條載：「欽若為
人傾巧，所修自或當上意，褒獎所及，欽若即自名表首以謝。或繆誤，有所譴問，
則戒書吏稱楊億已下所為以對。」王欽若的鬼蜮行為，讓同僚恨之入骨。在《歷代君臣
事蹟》編撰所，對王欽若，「同僚皆疾之。使陳越寢如屍以為欽若，石中立作欽若妻

47 同上注，卷九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條並李燾注，頁 2142。
48 同上注，卷六六「景德四年九月辛巳」條，頁 1489。
49 同上注，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己巳」條並李燾注，頁 1589。
50 同上注，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七月辛卯」條，頁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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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其傍，餘人歌虞殯於前。欽若聞之，密奏將盡黜責。王旦持之得寢」。51 同僚對王
欽若開起了哭喪的玩笑，可見對王欽若已經到了惡之欲其死的地步。

一個人聰明過人，加之又不與人為善，那麼這種原本褒義的聰明便無疑會被人視
為奸詐險惡。縱觀王欽若的鬼蜮行徑，可知其被歸入「五鬼」之列並不冤枉。其實，從
王欽若的鬼蜮行徑出發，並不難想像其他四人被列入「五鬼」的原因。同時，從王欽若
的鬼蜮行徑，我們也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奸臣是如何以他們的方式來左右君主的。

以陰柔順主意

人的心理，大抵皆是喜順惡逆。忠言如果逆耳，恐怕也難以聽得進。反之，順情說
好話，哪怕是跡近阿諛，也感到很受用。正是這種人的心理，使得善於逢迎的小人
每每得勢，而忠正耿直之士往往見黜。當皇帝權力逐漸走向象徵化，其權威則較之
實際皇權成倍數被放大。因此，皇權可以利用的程度也隨之加大。在複雜而酷烈的
政治鬥爭中，誰控制了皇權，就等於佔領了制高點，控制了鬥爭主動權，甚至可以
說，已是勝券在手。從這個意義上說，高層的政治鬥爭就是爭奪皇權的鬥爭。王欽
若正是明白這一點，所以用各種公開的、含而不露的方式，對真宗極盡阿諛奉承之
能事，以鞏固他與真宗的關係，達到他的各種目的。

景德四年三月，真宗朝拜皇陵歸來之後，同大臣議論起這次朝陵是否擾民之 
事。君臣之間對話如下：

上謂輔臣曰：「頃者朝陵，車輿所過，並從官給。其不得已，或假借於州縣。
朕潛遣使詢訪民間，皆云無所騷擾。此甚慰朕心也。」

王旦曰：「朝廷每舉大禮，或議巡幸，小民無不擾動。比聞群情妥貼，信不擾
所致。」

王欽若曰：「車駕所至，居民但忻聞輿馬之音，鼓舞道路，豈復有所勞擾耶？」52

比較之下，王旦的回答相當平實。既實事求是地指出了歷代皇帝出巡對地方的騷 
擾，又客觀地肯定了這次活動民情安定，相信是沒有擾民。但王欽若的回答則充滿
了諛詞。皇帝出巡騷擾民間，老百姓絕無高興之意。對這一點，真宗用了「騷擾」一
詞，王旦用了「擾動」一詞，可見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但王欽若居然無視事實，說百
姓只有喜悅，沒有勞擾。信口雌黃，一味討好真宗。

針對真宗篤信天命鬼神這一點，王欽若總是不失時機地把一些吉祥的現象稟告
真宗，以取悅真宗。除了降天書之外，王欽若在這方面的上奏也相當多。

51 同上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二月乙未」條，頁 1509–10。
52 同上注，卷六五「景德四年三月丁未」條，頁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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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四年六月庚申，知樞密院王欽若以五星聚東井，慶雲見，奉表稱賀。詔付
史館。李燾對此事表示了懷疑：「按紀、志，五星並無聚東井事，不知欽若何據？」
當然，王欽若不敢無根據胡說，但把天象往吉祥方面誇大倒是有可能。幾天前的壬
子日，司天曾推測五星當聚鶉火，根據占書說這一天象所反映的意思是「五星不敢與
日爭光者，猶臣避君之明也」，並指出「歷千百載所未曾有」。對這樣的天象，除了專
司天文的部門上奏外，只有與天文毫不貼邊的知樞密院事王欽若上奏。顯然王欽若
是為了迎合極欲在朝廷樹立威信的真宗的心理。真宗對王欽若的上奏當然受用，吩
咐存檔於史館，以備日後為其歌功頌德之用。53

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郭皇后去世一周年，真宗問大臣：「宮中几筵於禮可
撤乎？」几筵是根據禮制設置的悼念郭皇后的靈座。放著這一靈座，真宗不僅不能再
立皇后，就是正常生活也有影響。因此，按真宗內心的願望推測，當然是希望儘早撤
掉。但作為皇帝，一舉一動必須中規中矩，他不敢貿然撤掉，所以要徵求大臣的意 
見。宰相王旦的意見是，遵照故事，應當再設置一年。王欽若則說：「几筵之設，典
禮所無，況及期年，撤之可也。」撤與不撤，其他大臣意見紛紜。由於宰相王旦已經
表明了意見，真宗儘管不情願，也只有遵從，同意再設一年。這時，一心想討好真
宗的王欽若依然「固請撤之」。儘管沒有聽從他的意見，但真宗自然是領情的。54

王欽若在大中祥符元年夥同真宗偽造天書之後，又是上奏進言，又是著書立說，
對真宗的阿諛奉承不遺餘力，其目的固然是靠緊皇帝這棵大樹，以鞏固權勢。但另一
方面，也是由於他同真宗偽造天書，大規模地掀起了東封西祀、修宮築寺的活動，把
全國搞得烏煙瘴氣。在這種情勢下，他等於與真宗綁在同一架戰車上了，只能前進，
不能後退。所以王欽若這個憑藉儒學經義走上仕途的士大夫，竟無視孔夫子不語怪力
亂神的教誨，對真宗先是引導，後是順從，真真假假，一味鼓吹所謂的天瑞，並親自
著書呈獻給真宗。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在第二次降天書之前，王欽若一個月內接連兩次上奏天 
瑞。壬戌，言泰山下醴泉出；乙丑，言錫山蒼龍見。55 於是，在大造輿論之後，不
過十餘日的五月丙子，真宗就同第一次降天書一樣，復施故伎，說夢見神人告訴他
下個月還要降天書，並「密諭王欽若」。果然，在六月甲午，天書再次降臨。56 七月，

「乙酉，王欽若言：『修圜臺、燎臺，除道累石功畢，自興役至是，未嘗見螻蟻等物，

53 同上注，卷六五「景德四年六月壬子」條及「庚申」條，頁 1465，1463。
54 同上注，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乙巳」條，頁 1534；《宋會要輯稿》，禮三一之五二，

頁 1165。
55 《長編》，卷六九「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壬戌」及「乙丑」條，頁 1542–43。
56 同上注，卷六九「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己亥」條，頁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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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致祭嶽祠。』」於是，君臣一唱一和，真宗對王欽若的奏請「從之」，57 於十月前往泰
山封禪。隨行的王欽若仍不斷上奏所謂的天瑞。

十月甲午，「次葦城縣。王欽若等言泰山芝草再生者甚眾」。並且還說：「黃河
水今歲上流多雨，雖時氾濫，正在中道，不臨兩岸。其堤防比常歲用度工役約省數
百萬。」58 真宗大搞天書封禪活動，也並不是肆無忌憚的，他最擔心的是財源問題， 
曾就此事問過三司使丁謂。丁謂是佞臣，自然懂得迎合真宗旨意，回答說「大計有 
餘」，59 讓真宗安下心來。王欽若又說黃河防洪可節省費用數百萬，正是用具體事
例打消了真宗對財政的擔心，可謂逢迎有術。早在八月，王欽若就曾獻芝草八千餘 
本。60 這次，王欽若為了證實他說的「泰山芝草再生者甚眾」並非誑語，沒過幾天，
便獻上了芝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61

登上泰山後，王欽若又建議：「唐高宗、玄宗二碑之東石壁南向平峭，欲即崖成
碑，以勒聖制。」對此，真宗假作謙遜地說：「朕之功德，固無所紀。」但他轉而又說：

「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敷佑，敘祖宗盛美爾。」所以，過了幾天，真宗就寫出了〈登
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等文章，供王欽若摩崖之用。62 看來，王欽若的建議確實
迎合了真宗急欲建立威名的心理。

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謁皇陵。王欽若又抓住這一時機，「請躬謁太廟畢， 
親詣元德皇太后廟」。元德皇太后是真宗的生母，原為太宗的眾多妃子之一，太平興
國二年（977）便已去世。真宗即位後，先是追封賢妃，後又尊為皇太后，謚號元德。
可見王欽若實在是拍馬有術。但身為皇帝，也不能隨意行動，於是「詔禮官定議」。
謁陵順便拜謁生母廟，此亦人之常情，何況是今上皇帝，自然「議如欽若所請」。於
是真宗也就順理成章地把明明是他自己的要求，變作臣下的請求，「從之」。63

不管是否與自己擔任的職務有關，只要能討好皇帝，王欽若就無所不為。《長 
編》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七月甲午」條載：「知樞密院王欽若言，近者王公車輅皆飾
以龍，頗紊彝制。請下太常禮院檢詳，以其法付太僕寺重修，永為定式，使尊卑不
瀆。」這種維護皇帝威信的上書，真宗看了當然高興。其結果自然是「從之」。

57 同上注，卷六九「大中祥符元年七月乙酉」條，頁 1553。
58 同上注，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甲午」條，頁 1569。
59 《宋史》，卷二八三〈丁謂傳〉，頁 9567。
60 同上注，卷七〈真宗紀〉，頁 137。
61 《長編》，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月戊申」條，頁 1570。
62 同上注，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丁巳」條，頁 1606。
63 《長編》，卷七五「大中祥符四年三月己亥」條，頁 1717；《宋會要輯稿》，禮一○之三， 

頁 535；《宋史》，卷二四二〈元德李皇后傳〉，頁 8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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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六年（1013）九月，「令諸州官吏每天慶、先天、降聖三大節，建道場，
散齋致祭，如大祀之制」。《長編》卷八一載「從王欽若之請也」。可見也是出自王欽若
的主意。天慶、先天、降聖三大節，均因降天書等事而設置。仁宗即位之初，就把
這些節日的燃燈活動廢止了。64 只要能討好真宗，王欽若從不管是不是擾民，正如
他以前也把擾民說成是百姓「鼓舞道路」一樣。

士大夫的本事還在於能著書作文。為了討好真宗，王欽若編修了《后妃事蹟》
七十卷，真宗賜名為《彤管懿範》。65 王欽若還頗費工夫從《道藏》中找出了四十個趙
姓神仙的事蹟，讓真宗下令畫在景靈宮的迴廊。66 這些事雖說是受詔而做，但相信
是王欽若先想出了主意，真宗才讓他做的。

當年以回護而獲知，繼之以逢迎而固寵。正如後人評價王安石「與主上〔神宗〕 
若朋友」67 一樣，王欽若與真宗亦如朋友一般。前面曾經引述過，「欽若善迎人主 
意，上望見輒喜。每拜一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王
欽若與真宗保持有這樣的關係，使得他雖然因人品不好在朝廷中屢遭打擊，甚至被
貶放到地方，但又屢仆屢起，受到重用。由此可以看出，雖說是宰輔專政，但準確
說是在皇帝配合下的宰輔專政，或者說是吸收皇權的宰輔專政。在這種政治形態之
下，皇帝的配合至關重要。因此，為了取得皇帝的密切配合，最大限度地吸收皇權，
執政集團並不總是強硬地勉強皇帝，而是柔軟地對應，並且經常對皇帝做出一些無
關宏旨的妥協。這就給了像王欽若這樣一批佞臣一定的生存甚至是發展的空間。

以昏佞愚主智

說王欽若奸佞，並非僅僅因為他中傷善人，阿諛人主。王欽若最受後人詬病的，乃
是他教唆真宗偽造天書一事。元人編纂《宋史》，在〈王欽若傳〉後的「論曰」部份，就
直指「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並質問道：「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

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天書出籠前的背後運作。首先來看《長編》卷六七「景德四
年十一月庚辰」條記載的王欽若與真宗的對話：

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若曰：「今將
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繆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上曰： 

64 《宋史》，卷九〈仁宗紀〉，頁 179。
65 《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庚辰」條，頁 1935。
66 同上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七月丙辰」條，頁 1940。
67 胡仔（編）：《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五引《元城先生語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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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陛下苟
不用兵，則當為大功業，庶可以鎮服四方、誇示戎狄也。」上曰：「何謂大功 
業？」欽若曰：「封禪是也。然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為。」既而
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
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 
耳。」上久之乃可，獨畏王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
諭旦，宜無不可。」

本來，與舉國上下同樣沉浸在休戰和平的喜悅氣氛之中的真宗，經王欽若用城下
之盟和孤注的比喻輕輕一戳，澶淵結盟以來的自我陶醉頃刻煙消雲散，隨之而來
的是一種難以自抑的恥辱感。尤其是當見到戳破這層紙的王欽若，真宗的這種感
覺可能更為強烈，表情也更加不自然。所以，耿耿於懷的真宗還會接上若干天以
前的話題，沒頭沒尾地向王欽若問，今後該怎麼辦？明知不止是厭兵更是害怕遼
兵的真宗不可能有勇氣再啟戰端，因為宋朝好不容易才花費巨款換來和平，王欽
若故意說只有兵取幽薊，才能雪城下之盟的恥辱。這是就連太宗也未能完成的事 
業，即收復燕雲十六州。所以，好面子的真宗以不忍再度生靈塗炭這樣冠冕堂皇的
理由，否決了這項提案。這時，王欽若才說出他的陰謀，即用行封禪大禮來鎮服四
方，誇示戎狄。但封禪並不是說做就能做的，按王欽若的話說，需要獲得「天瑞希世
絕倫之事乃可為」。王欽若這樣說過之後，擔心真宗對做此事也產生絕望，就趕緊
補充說，天瑞未必能得到，但歷史上有許多天瑞是人為的，這也和天瑞一樣。說到
這裏，王欽若還怕真宗不明白他暗示可以偽造天瑞的意思，就更為直接地說，您以
為所謂的河出圖、洛出書是真有那麼回事嗎？只不過是聖人偽托神道來推行教化而 
已。對此，「上久之乃可」，就是說真宗沉吟了好久，才勉強同意王欽若的主意。但
真宗還有最後一點猶豫，即「獨畏王旦」。擔心這件事不獲王旦同意。真宗的這種擔
心，是孤家寡人面對擁有執政集團支持的宰相所常有的事。

由此可見，皇帝要做甚麼事，往往要拉上幾個贊同的人，當然是一定要爭取到
宰相的贊同，至少是不反對，才能行得通。由此，可以窺見孤立的皇權的無力的一
面。只有與執政集團結合起來的皇權才是強有力的。同樣，只有在皇權的支持下，
宰輔專政才能實行，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面對真宗的擔心，清楚王旦性格的王欽若說，我就說是皇帝您的意思，王旦不
會不同意的。過後，王欽若「乘間為旦言之，黽勉而從」。《長編》記載的王旦「黽勉而
從」，多少有些含糊。從接下來的記載看，王旦對天書一事是「持異」的，即有保留意
見，至少是對王欽若傳達的聖旨沒有痛快地回答。因此，真宗對於偽造天瑞還不敢
貿然實行。他先是一天晚上造訪在秘閣值宿的龍圖閣直學士杜鎬，突然問道：「卿博
達墳典，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杜鎬不清楚皇帝為甚麼突然提出這樣的
問題，就泛泛地回答：「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不料，杜鎬的話「偶與欽若同」，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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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又不敢做的真宗大受鼓舞。杜鎬的話等於證明王欽若所說的不假。在理論上說，
偽造天瑞也是神道設教的一種方式，是可行的。因此，真宗「由此意決」。儘管如此，
真宗還必須取得宰相王旦的明確支持。為此，真宗玩了點心眼。「召王旦飲於內中，
甚歡。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
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68

從太祖「杯酒釋兵權」69 開始，趙宋皇帝把許多重要的事情都搬到了酒桌上。真
宗不僅與宰相一起喝酒，營造融洽氣氛，更偷偷賄賂以珠寶。身為九五之尊的皇帝
做到了這般地步，作為宰相的王旦還有甚麼可說的呢？只好悉聽君便。為了落實計
劃，身為皇帝必須賄賂宰相這種事情，並不是只有宋代真宗這個特例。明代的景帝
想更換太子，又擔心閣臣反對，就事先賜給了閣臣陳循與高穀各白金百兩。此事赫
然見於《明史》。70 這類事情說明了皇權的無力。

王旦為了真宗的面子，也為了個人的私利，「不復持異」，使得王欽若與真宗肆
無忌憚屢降天書，東封泰山，西祀汾陰，勞民傷財，愈演愈烈，不僅打亂了正常的
政治運營，使宋王朝的財政大傷元氣，也給號稱賢相的王旦個人歷史抹上了污點。

真宗及王欽若將要偽造天瑞之事在宰相王旦默許之後，就開始正式啟動其共
同策劃的陰謀了。翌年正月，真宗把王旦、王欽若等大臣召到宮中，神神秘秘地 
講，他去年十一月某天的晚上正要就寢的時候，神人降臨，讓他在正殿建個道場，並
告訴他說，來年一月將要降〈大中祥符〉三篇。於是他從十二月一日開始就齋戒吃素， 
並建立了道場。剛才聽皇城司奏左承天門的屋角上有條黃帛，派人去看說像是書卷，
隱隱有字，大概就是神人所說的天書吧。於是真宗帶著大臣就走到承天門，對著黃
帛焚香望拜後，命內侍取下，拿到道場啟封。見帛上寫著「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恆

〔真宗名趙恆〕」等二十一字。展開一看，共有黃字書三篇，內容類似《尚書 • 洪範》和
老子《道德經》，開始便講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紹事」。71 行文至此，誰都會清楚天書
的政治目的了。用來誇示四夷僅是天書意義的末梢，主要則是借此來說明真宗受天
承命的正統地位。所謂神道設教，設的正是這個教。張其凡〈宋真宗「天書封祀」鬧劇
之剖析〉一文對真宗朝的天書封祀做了詳盡的研究，美中不足的是未能指出偽造天書
的這一政治目的。72

68 以上引文均見《長編》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條，頁 1506–7。
69 《長編》，卷二「建隆二年七月庚午」條，頁 49。
70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 : 中華書局，1974 年），卷一六八〈陳循傳〉，頁 4514。
71 《長編》，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條，頁 1518。
72 張其凡：〈宋真宗「天書封祀」鬧劇之剖析〉，載《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第 4 集（廣州：廣東

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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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長編》，卷六九「大中祥符元年六月甲午」條，頁 1548；《宋會要輯稿》，禮五一之一七，
頁 1536。

74 《宋史》，卷二八三〈王欽若傳〉，頁 9561。

天書下降幾天後，改元大中祥符，從此，鬧劇的序幕拉開，接下來的就是東封
泰山。天書的始作俑者王欽若，又開始策劃泰山封禪。他被真宗任命為封禪經度制
置使兼判兗州。整個封禪前後，王欽若裝神弄鬼，在史籍不絕於書。

前面提到過，甚麼泰山醴泉出，甚麼錫山蒼龍見，都是經王欽若的口說出來 
的，而真宗則沒完沒了地變他的天書戲法。這年五月，真宗說他又夢見上次那個神 
人，告訴他下個月還要降天書，於是「密諭王欽若奏」。秉承旨意，王欽若六月上奏， 
說在泰山醴泉亭北一個木工發現了天書，經人報告了他，他取來後，派專人送到京 
城。真宗接到天書，又舉行大規模的迎接儀式。73 而王欽若也玩和真宗一樣的把戲，
說他在泰山下兩次夢見神人，等到了威雄將軍廟，發現廟中的神像同夢中所見一模一
樣。74 王欽若同真宗狼狽為奸，偽造所謂的天瑞，不僅充分滿足了真宗樹立威信、鞏
固地位的虛妄慾求，也使他從中獲得了最大的利益回報。《宋史》王欽若本傳記載了王
欽若封禪後是如何加官晉爵的，「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遷戶部尚
書。從祀汾陰，復為天書儀衛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為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聖祖降，加檢校太尉」。

《宋史 • 真宗紀》卷末的論贊評論真宗朝降天書封禪等事時說：「一國君臣如病狂
然，吁，可怪也。」覺得宋朝君臣的行為不正常，不可思議。《宋史》編者繼而推測 
道：「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
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這樣的推測不能說沒有道理，
但作為威懾敵國的方式畢竟難以看做是「一國君臣如病狂然」的主要原因。

宋遼澶淵之盟，使兩國由敵對轉向和平。由於解除了戰爭威脅，減少了軍費開
支和勞役徵調，宋朝舉國上下都如釋重負，為之歡欣鼓舞。真宗本人最初亦未嘗不
作如是觀，為其兵不血刃而建立了不世之功而陶醉。彼時彼刻，他忘記了或者說不
計較當初寇準左右他親征的種種不快。反而因寇準成就了他這個毫無功業的繼統君
主的一番偉業，而倍加重用，一時間言聽計從，使寇準的權勢達到了極點。但一經
王欽若以孤注之喻點破，真宗本來的興奮一落千丈，從即位前就一直籠罩著他的弱
勢狀態又重新襲來。澶淵之盟前後，不僅被文武大臣當作賭注所左右，以巨額換來
的城下之盟，更讓外敵恥笑。當這一面被揭開後，真宗頓感危機四伏。如果一直處
於這種狀態，不僅僅是蒙受恥辱，而且很可能有一天連皇位也失去。因此，他「自是
常怏怏」，處心積慮從這種狀態掙脫出去，做出一番偉業來鞏固地位，樹立威信。就
在這時，王欽若出了偽造天書的主意，與真宗一拍即合。應當說降天書以及東封西
祀一系列活動從客觀上迎合了當時舉國上下的歡欣氣氛，真宗王欽若等人的行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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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不自然之處。
從深層因素上看，人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往往祈求於另一個世界。這或許

也是宗教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之一。為了擺脫現實的無力，一直處於弱勢的真宗，不
得不從另一個世界來尋求精神支持，以達成某種心理平衡。歷史上的秦皇漢武，都
曾用封禪來煊赫皇權的至高無上。遠遜於這些皇帝的真宗，在舉國歡欣的氣氛下，
如果也行封禪大禮，無疑在精神上也達成了同樣的強大。借天的權威來強化人的權
威，這正是神道設教的目的所在。借天之口來肯定其正統地位，大概比任何人的發
言都有力得多。屢屢用天書來強調「付於恆」的正統地位，用效法歷代名君行封禪，
正反映了真宗在現實中的弱與在心理上的虛。

此外，之所以選擇了降天書以及東封西祀這樣的方式來達到神道設教的目的，王
欽若與真宗都有其個人的因素。《長編》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辰」條載：「王
欽若嘗自言：『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
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字，則唐司徒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
道家科儀建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接著李燾評論說：「凡天書及諸
祀祭皆欽若發之，雖以濟其邪佞，亦其素所蓄積者然也。」正如李燾所言，王欽若熱
衷此道，有出自其愛好和信奉的一面。自從降天書以後，他編撰獻上了相當多的有關
書籍。除了應製作有〈社首壇頌〉、〈朝覲壇頌〉和《奉事天書儀制》五卷之外，王欽若還
親自撰寫了《聖祖事蹟》十二卷，真宗賜名謂《先天記》後，又續成三十二卷。還撰寫了

《翊聖保德真君傳》三卷，真宗親自為其寫了序。撰寫了《會靈志》一百卷，真宗也作了
序，題名《五嶽廣聞記》。並且還同其他人一起獻上了《天禧大禮記》四十卷。75 僅這些
卷帙不少的書籍，如果沒有宗教般的狂熱，也不是短時間所能寫成的。

真宗熱衷此道，除了上述的原因外，也有其個人因素。史書往往對皇帝的出生
都記載一些異兆，《宋史 • 真宗紀》對真宗的記載是「左足指有文成『天』字」。現在看 
來，這不過是新生兒腳上的皮膚皺摺而已。但出現在天子腳上，就不同於凡人。經
過渲染，長大後的真宗大概就真的認為自己是膺了甚麼天命的。〈真宗紀〉還記載了真 
宗幼時的一件事：「幼英睿，姿表特異。與諸王嬉戲，好作戰陣之狀，自稱元帥。太
祖愛之，育於宮中。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 
否？』對曰：『由天命耳。』」可見真宗自幼就深信天命。他以第三子的身份卻越過了長
子而即皇帝位的事實，也使他更加篤信天命。他偽造天書，東封西祀，固然主要是
出於神道設教的目的，但相信也包含有祈求天命來保佑他的真誠在內。

75 以上書籍資料分見《長編》，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甲戌」條，頁 1688；卷七七「大中祥
符五年二月庚戌」條，頁 1755；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己巳」條，頁 1699；卷八五

「大中祥符八年十月乙巳」條，頁 1954；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十月己卯」條，頁 2033； 
卷九三「天禧三年二月丁未」條，頁 2138；卷九一「天禧二年正月戊午」條，頁 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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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衷此道的君臣二人結合在一起，就上演了一幕歷時數年的冗長鬧劇。以舉國
歡欣開始，以怨聲載道告終。在東封泰山之前，三司使丁謂還說「大計有餘」，沒過
幾年，同樣是丁謂就向真宗叫苦，說「恐有司經費不給」76 了。不管是不是君臣二人
對天命的篤信，王欽若首先偽造天書，曲解神道設教，唆使真宗假造天瑞，東封西
祀，不僅勞民傷財，給宋朝財政帶來了危機，而且這種以昏佞愚主智的做法，樹立
了另一類型的君臣關係。當世與後世的士大夫抨擊王欽若佞導人主，不僅僅因為王
欽若作為士大夫無視孔夫子的「不語怪力亂神」，敗壞士風，其要害還在於一旦讓人
主明白了天瑞可以偽造，那麼，士大夫借以制約皇帝的天譴理論也將失效。

以智術保善終

政界的複雜，在於政界中人複雜。複雜的人際關係構成了看不見的網絡。不見得是
正面發生衝突才會引起矛盾。有時候，無意之中說不上就會得罪某個人。在王欽若
升任參知政事前不久，他在翰林學士知貢舉任內受賄之事被揭發出來，這種事情如
果調查屬實，王欽若剛剛起步的的政治生涯將受到沉重的打擊。這件事剛剛傳開時， 
恰好王欽若被任命為參知政事。這個任命等於救了王欽若。因為不僅真宗礙於面子
不可能收回成命，宰相大臣也不願背上失察之名。如果說低中層官員的任命有可
能出自皇帝或宰相的獨斷，但執政大臣的任命，幾乎不可能由皇帝或某大臣獨自裁 
決，必須經過皇帝與執政集團共同協商，至少是得到宰相的首肯之後才能決定。由
於有這樣的過程，就決定了對王欽若只能保，不能棄。因此，當御史中丞趙昌言向
真宗提出審問王欽若時，真宗甚至說了這樣的話：「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銀，當就
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才登政府，豈可遽令下獄乎！」真宗的話有兩層內
容，一是不相信有其事，二是剛被任命為執政大臣，不能審問。真宗等於是從一開
始就把口封死了。對此，不知趣的趙昌言依然力爭審訊王欽若。真宗只得擺脫趙昌
言，另組織人來按照保王欽若的方向進行調查。

在調查過程中，王欽若有恃無恐地隱瞞了人證物證。結果是主持調查的翰林侍
讀學士邢昺抓了與王欽若同知貢舉的洪湛代王欽若受過。為此，王欽若十分感激邢
昺對他的回護，後來並做了報答。既然調查結果是王欽若與此事毫無干係，事情又
哄傳很廣，就不能僅僅抓一個洪湛了事。為保王欽若，真宗與執政集團做出了更大
的犧牲，把原主張審訊王欽若的御史臺一班人，從中丞趙昌言開始，到侍御史知雜
事、殿中丞、主簿等都嚴加處分。其中，趙昌言以「操意巇險，誣陷大臣」的罪名，
從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州司馬。

76 同上注，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條，頁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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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王欽若受賄事件，確實受賄的王欽若在他主持編修的《真宗實錄》裏，儘可能
地做了掩飾。因此，李燾《長編》在進行了有鑑別地記述此事之後，注云：「此段《實
錄》所書，專為王欽若諱。今用司馬光《記聞》及欽若新傳修入。」77 王欽若對代他受 
過，被削籍流放儋州的洪湛，並非沒有歉疚之意。當得知洪湛死於流放地，保住了
參知政事位子的王欽若「亦內自愧」，讓真宗下詔，「給錢二萬，官為護喪還本貫」。
為了掩飾對流人做如此破例，隨後又下詔「命官流竄沒於嶺南者，給緡錢聽歸葬。其
親屬州遣吏部送之」。78 含怨而死的洪湛應當寬慰的是，無數流放死於嶺南的貶官因
他而得以歸葬。

王欽若在真宗與整個執政集團的回護下，雖然從受賄事件中解脫出來，但連王
欽若本人也許都沒有意識到，這一事件的處理結果給他的仕途帶來了終生的隱患。
前面說到御史中丞趙昌言因此事件而貶謫，並且，「自是不獲省錄十餘年，屢更赦，
量移放還。至祥符中，乃復敘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須知趙昌言並非
等閒之輩，此人在太宗朝已位至執政，先後做過樞密副使和參知政事。更重要的是，
他是當時早於王欽若成為參知政事的王旦的岳父。當年初登進士第的王旦正是在趙
昌言的扶植下，得以迅速升遷的。

社會是一張網，政界更是一張網。交結了朋友的朋友，有可能得益，得罪了
朋友的朋友就有可能倒楣。當處理趙昌言時，王旦僅是一個普通的參知政事，宰相
是呂蒙正與向敏中，這兩個人與王旦沒有特別的關係，因此不會特別回護趙昌言。
尚未成氣候的王旦也只好付之無可奈何。但此後為相的畢士安、寇準都是王旦的朋 
友，自然會站在王旦的立場上，替趙昌言抱不平。王欽若並沒有直接得罪寇準，為
甚麼兩個人「素不協」？大概這件事要算是一個因素吧。也合該王欽若倒楣，繼畢士
安、寇準之後，王旦長達十二年為相，簡直就把王欽若壓得喘不過氣來。連真宗提
名要王欽若當宰相，也不獲王旦同意。直到王旦辭去相職的去世前一個月，王欽若
才爬上相位。他忿忿不平地抱怨：「為王子明〔王旦字〕故，使我作相晚卻十年。」79 讓
王欽若有口說不出的原因，正在於因為他的受賄把王旦的岳父整得好慘。

一直以陰柔行事的王欽若成為宰相，成了執政集團的頭領，只要照顧到皇帝真
宗這一面就夠了，可以不再像普通執政大臣那樣看宰相的臉色行事了。所以，王欽
若開始「偶爾露崢嶸」，與他「議論多相失」的參知政事張知白被排擠出去了。但真宗
對張知白印象並不壞，不僅為他開創了「輔臣以雜學士出藩並翰林侍讀學士外使」的
先例，還「賦詩餞之」。80 這件事說明，王欽若在真宗心中的天平上已經開始失重。

77 同上注，卷五一「咸平五年三月庚戌」條，頁 1120。
78 同上注，卷五五「咸平六年六月丁卯」條，頁 1202。
79 同上注，卷九○「天禧元年八月庚午」條，頁 2075。
80 同上注，卷九二「天禧二年十二月丙午」條，頁 2131。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48 - 2008

©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王瑞來112

作為皇帝，真宗無法並且無力阻止宰相的許多行動，包括對執政大臣的罷免，而且
罷免的詔制還要以他的名義發出。真宗只能以另外的行為來表示他的不滿，對張知
白罷免後的一系列安撫，就顯示了這一點。

皇帝對宰相不滿，如果不同其他朝臣，主要是執政大臣聯手，單獨一個人是不
敢對宰相下手的，事實上也扳不倒宰相。只有在朝中對宰相不滿的情緒蓄積到一定
程度，或者是借助偶發的事件，這時聯合其他的宰相的政敵，皇帝才能舉重若輕地
將其不滿的宰相罷免。如此看來，皇帝在罷免宰相的行為上所體現皇權力量，是要
打不少折扣的。

執政將近兩年的宰相王欽若，在天禧三年（1019）六月被罷免。關於王欽若這次
罷相的經緯，《長編》卷九三「天禧三年六月甲午」條作了詳細的記載：

甲午，左僕射、平章事王欽若罷為太子太保。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
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臺覆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
為人辨虛實耶？」欽若皇恐，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蓄禁書，能以
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及書。上以問欽若，欽
若謝不省。遂罷相。

這裏說的兩件事，儘管王欽若不承認，裝糊塗，但相信皆確有其事。王欽若貪贓受
賄是有歷史的。當年王欽若知貢舉時，就曾接受過舉子的賄賂。若沒有真宗的極力
回護，其參知政事的烏紗帽早就被掀掉了。那時王欽若正是得寵，真宗盡全力保
護了他，但事件畢竟使真宗處於很尷尬的境地。這次王欽若還指望真宗能替他辯 
護，但真宗卻搶白他說，國家設御史臺，不是為你個人用的。皇帝對宰相說出這樣
的話來，反映皇帝已經有把握撤換宰相了。精明的王欽若立刻也就明白了真宗的態
度，所以知趣地提出了辭職的請求。

另一件事，更為可信。王欽若篤信鬼神，常與裝神弄鬼的雜色人等交往是無庸
置疑的。宋代嚴禁民間私藏天文卜相書，81 因為篤信天命鬼神的皇帝覺得讓民眾掌握
了這些書會危及統治。王欽若與這類人來往，自然就背上了圖謀不軌的嫌疑。以這
樣的理由罷免宰相是不會有人提出異議的。王欽若被罷相後，夙敵寇準被任命為宰
相。同時，寇準曾一直推薦的丁謂也再次成為參知政事。這樣任命，一方面表明了
朝廷內政治勢力在相互角逐中的沉浮，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皇帝試圖從中操縱平衡朝
廷中各派政治勢力的意向。

王欽若罷相後不久，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等於被逐出了朝廷。此時已是真
宗在位的晚期。真宗中風，神志時而糊塗，時而清醒，說話也不清楚，已經不能正

81 《宋史》卷四〈太宗紀〉於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丙子載：「詔禁天文卜相等書，私習者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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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執政，皇后劉氏遂「漸預朝政」。82 在執政集團內，原本與參知政事丁謂關係不錯
的寇準，因不滿丁謂的為人處事，逐漸關係破裂，轉向對立。朝廷中，形成丁寇兩 
黨。丁黨由於依附上勢力逐漸強大的劉皇后，最後擊敗了企圖以太子監國的形式清
除異己掌握政局的寇黨。丁謂登上相位，把寇準貶出朝廷。83 王欽若此時遠在判杭
州任上，一年間坐山觀虎鬥，看足了這場與己無關的惡鬥。

丁謂逐出寇準後，與本來就支持寇準的同僚宰相李迪矛盾激化。此時真宗的健
康狀態已是每況愈下。王欽若覺得會有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可能，便先是上奏表
白自己判杭州酒榷增羨和獄空的政績，提醒朝廷他這個重量級人物尚在。84 當然，憑
王欽若敏於吏事的能力，做出這樣的政績並不足為奇。接著，王欽若又強調自己太子
太保的身份，「自以備位東宮，請入朝」。85 這是王欽若分析了真宗不能視事、劉氏勢
力日增、朝廷大臣惡鬥、未來君主太子值得利用等諸因素之後，走出東山再起的第一 
步。果然，王欽若如願入朝，「令赴內殿起居」。過了幾天，「資善堂上梁，皇太子會
官僚觀之，太子太保王欽若承詔旨預焉」。可見，王欽若成功地利用了他的太子太保
身份，參與了皇太子的活動。接著，太子太保王欽若被任命為資政殿大學士，「仍令
日赴資善堂侍皇太子講讀」，86 名副其實地成為皇太子的老師。

由於在皇帝身邊，就經常有被召見的機會。十一月的一天，真宗「對輔臣及王欽
若於宣和門，賜御製會靈觀銘石本各一」。87 真宗除了輔臣之外專門宣召王欽若，從
會靈觀銘，大概又回憶起當年合謀的那一場降天書和東封西祀之事了吧。十二月，
又賜給包括王欽若在內的東宮兼官數以千計的銀兩。88

儘管當時王欽若不是丁謂的主要競爭對手，但原本同王欽若關係不壞的宰相丁
謂，仍然不願看到王欽若在真宗那裏重新得寵，因為從資歷與地位上看，王欽若都
對丁謂構成威脅，所以丁謂便使計謀再次把王欽若逐出了朝廷。《長編》卷九六「天禧
四年十二月丁酉」條載：「以資政殿大學士、司空王欽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
事、判河南府。」《長編》接下來敘述了這次人事任命的背景：

82 參見《五朝名臣言行錄》，《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前集卷
四，頁 144。

83 同上注；《長編》，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條，頁 1296。
84 《長編》，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戊辰」條，頁 2207。
85 同上注，卷九六「天禧四年八月甲申」條，頁 2211。
86 以上引文分別見於《長編》，卷九六「天禧四年九月壬申」條（頁 2218）、「十月己卯」條 

（頁 2219）、「壬辰」條（頁 2220）。
87 同上注，卷九六「天禧四年十一月癸丑」條，頁 2221。
88 同上注，卷九六「天禧四年十二月乙酉」條，頁 2228。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48 - 2008

©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王瑞來114

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恨之。上不豫 
久，事多遺忘。欽若先以太子太保在東宮，位三少上。謂不悅，因改授司空。
欽若晏見，上問曰：「卿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之中書？」
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之，曰：「上命中書設饌耳。」欽若
既出，使都知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麻。謂乃
除欽若使相，為西京留守。上但聞宣制，亦不之寤也。

從這一記載可知，王欽若由太子太保改換為司空，是由於丁謂不滿意王欽若的品序
在丁謂等宰執的三少之上而改命的。此外，處於半昏半醒狀態的真宗，看到王欽若， 
忘記他已不是宰相，問他為甚麼不去中書。王欽若哭笑不得，說我不是宰相，怎麼
敢去中書。真宗就讓內侍送王欽若去中書辦公。對皇帝專門派人送王欽若來中書辦
公，丁謂根本不買帳，僅招待一頓飯就把王欽若打發走了。而清楚宰相任命程序的
王欽若自然也不敢留下來。他讓內侍向真宗轉達說，沒有白麻紙寫的宰相任命的制
詞，他不敢接受真宗口頭的聖旨。然後就回家等待給他頒發白麻紙的任命去了。後
來，任命倒是等來了，不過不是去中書辦公的宰相，而是一個徒有虛名的使相，並
且必須到外地去赴任。在這件事上，真宗和王欽若都被宰相丁謂戲弄了。這件事說
明了幾個問題：第一，皇帝如果不按正常程序下達指令，無論是宰相，還是接受指
令的當事人，都不會執行，即王欽若所說的「不敢奉詔」。第二，皇帝的指令如果按
正常程序走，即「有詔學士院降麻」，這時就納入了政府的行政系統的軌道，以宰相
為首的執政集團就可以把皇帝的旨意部份地攙雜進他們的意見，甚至完全改變了皇
帝的旨意。比如說，真宗本意是想讓學士院頒發宰相任命狀，等到發下來，卻被依
照丁謂的意旨改變為使相。當然，可以說是因為真宗神志不清，丁謂才敢於公然欺
君。但即使是神志正常的皇帝的旨意，從宰相等執政大臣到執筆的翰林學士、知制
誥，也常常被層層盤剝，朝著對他們有利的方向加以改變。

面對一紙使相的任命，王欽若有苦難言，只有認了，離開朝廷前去赴任。在判
河南府任上，王欽若與當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89 的風習不同，做了一
些減刑寬民的事情。比如，他看到治內的澠池縣為了捕捉盜賊，拘捕了不少無辜平
民，就下令釋放。由此聯想到其他地方一定也有類似情況，就上書要求告示諸路，
如有此類情況，在一個季度內捉不到犯人，就要取保釋放拘捕的人。他的請求得到
批准。90 由於留心獄訟，王欽若到任剛剛半年，京西提點刑獄就向朝廷報告，說河
南府獄空。為此，朝廷以真宗的名義下詔表彰了王欽若。91

89 同上注，卷六五「景德四年六月庚申」條，頁 1466。
90 同上注，卷九七「天禧五年五月戊寅」條，頁 2246。
91 同上注，卷九七「天禧五年六月辛亥」條，頁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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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僅是官場文章，但已經解決了寇準威脅的宰相丁謂，有精力來整治他的
另一個政敵王欽若了。天禧五年（1021）末，真宗得知判河南府王欽若得病，專門派
太醫去給他昔日的寵臣治療。在此之前，王欽若為了治療方便，幾次上表請求回京
城治病，都未得到答覆。在真宗派出太醫後，丁謂就派人去騙王欽若說，皇帝幾次
提到你，很想見你。你上表之後就直接來，皇帝一定不會見怪的。正值真宗派出太
醫之後，王欽若聽信了丁謂傳達的口信，就讓其子王從益給河南府打個報告，便直
接回到了京城。這正好中了丁謂之計。一向暗算人的王欽若，也開始輪到被人暗算 
了。丁謂彈劾王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惶恐
伏罪」。於是，王欽若被「責授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轉運使及河南府官
皆被罪，仍詔諭天下」。92 相信這種處罰都是出自宰相丁謂之意，而不可能是剛剛派
出太醫為王欽若治療的真宗。從後來《長編》的記載看，就連分司南京也是丁謂的主 
意。因為當時知南京應天府的，正是當年與王欽若不和、被王欽若排擠出執政集團
的張知白。丁謂以為張知白必然會報復王欽若，所以故意把王欽若的處罰地指定在
南京應天府。沒想到張知白心胸開闊，對落難的昔日同僚照顧得很周到。這讓丁謂
很惱火，很快就調走了張知白。93 從這些事可以看出，無論是免職處罰，還是人事
調動，都操諸宰相丁謂一人之手。

王欽若分司南京沒過幾個月，真宗便駕崩了。94 從此，皇權轉移到權處分軍國事
的劉太后手中，而朝中則依然是宰相丁謂一手遮天。當年，劉太后聯合丁謂打垮了
曾反對立她為后並與她屢有衝突的寇準以及李迪。然而得志便猖狂的丁謂，專橫跋
扈，就連劉太后的行動也干涉，內廷的經費也加以限制，使得丁謂從「稍失太后意」， 
演化到「太后滋不悅」的地步。95 皇權作為一件極具威懾力的武器，或者說是一種極
重要的力量，你不掌握或利用，必然就會被他人所掌握或利用。除非對皇權取而代
之，否則，如果不是處於「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96 的狀態，宰輔專政決不可能維
持下去。遲早要被敵對的抓住皇權的勢力所代替，形成新的君臣合作下的宰輔專 
政。果然，真宗駕崩沒過半年，丁謂就被與其對立的參知政事王曾等人以擅自移動
真宗皇陵位置的罪名打倒。97

丁謂的垮臺，使包括王欽若在內的所有被丁謂整治的官員都得到了翻身的機會。
王欽若先是由已經被丁謂降得很低的太常卿、知濠州升為刑部尚書、知江寧府，98

92 同上注，卷九七「天禧五年十一月戊子」條，頁 2257。
93 同上注，卷九七「天禧五年十二月壬戌」條，頁 2257。
94 據《長編》卷九八載，真宗死於乾興元年（1022）二月戊午，頁 2271。
95 《長編》，卷九八「乾興元年六月癸亥」條，頁 2285。
96 同上注，卷五五「咸平六年十一月己亥」條，頁 1217。
97 同上注，卷九八「乾興元年六月癸亥」條，頁 2286。
98 同上注，卷九九「乾興元年十二月戊午」條，頁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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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半年多，以宰相馮拯因病辭職為契機，劉太后終於起用了當年支持她成為皇后
的王欽若為宰相。儘管劉太后擁有真宗的權處分軍國事的遺詔，但她行使皇權，也
並不是名正言順的。她把小皇帝仁宗練字時偶爾寫下的「王欽若」三個字假作聖旨，
瞞過大臣，偷偷召王欽若入京。99 而在馮拯辭職、執政大臣來不及充分商議的情況
下，只得同意她提名王欽若為宰相。100

在這種背景下再次成為宰相的王欽若，並不可能如臂使指地統率執政集團一班 
人。《長編》卷一○一「天聖元年九月丙寅」條載：「欽若再入中書，謂平時百官敘進皆
有常法，為敘遷圖以獻，冀便省覽。」王欽若的目的是想藉此控制人事權，但不僅人事
權，就連其他事權王欽若也不能有效控制。《長編》接下來明確指出：「然欽若亦不復
能大用事如真宗時矣。」《長編》舉例記載說：「同列往往駁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在
政府日不爾也。』魯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他人可企！公既執政平允，宗道
安敢不服？』」參知政事魯宗道的話，無異是說，你是甚麼東西，怎麼能和王旦相比。

其實，平允地說，王欽若在真宗朝得寵之時，也未曾跋扈過，他多是以順從來
抓牢真宗，以詭計來中傷他人。惟一可以稱得上有些專權的行為，就是他「每奏事，
常懷數奏，但出其一二，餘皆匿之，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如此看來，王欽若的
專權不過是耍詭計假冒聖旨而已。但即使如此，也常常被揭穿。當時的樞密副使馬
知節就曾當著真宗的面斥責樞密使王欽若說：「懷中奏何不盡出！」101

由於多年來形成的印象無時不在起著作用，再入相的王欽若，不僅執政集團成
員與他不大合作，就連有的臺諫官也與他作對。《長編》卷一○一「天聖元年十月戊 
子」條載：「王欽若復相，監察御史鞠詠嫉欽若阿倚，數俾倪其短。」由於此時王欽若
正為劉太后所用，攻擊他的人還一時難以撼動他。反倒是他作為宰相有足夠的能量
去打擊對手。對鞠詠，王欽若以「廢朝廷儀」為藉口，輕易地把他發送出了朝廷。102

不過除了鞠詠事件，再入相的王欽若，已經很少像早年那麼對人陰險地中傷陷
害了，相反還做了不少善事。如《長編》卷一○一「天聖元年九月甲戌」條記載了王欽
若剛入相時的一件事：「京東西路先配率塞河梢芟數千萬，期又峻急，民苦之。王欽
若召自江寧，言其事於上曰：『方勸農，豈可常賦外，復有追擾？』甲戌，詔州縣未
得督發，別候旨。」無疑這是一件減輕百姓負擔的好事。從這件事看，此時的王欽若
已與當年把皇帝出行擾民說成是鼓舞於道有了很大不同。

對下面的官僚，王欽若也不像過去那麼刻薄無情。《長編》卷一○一「天聖元年
十一月己未」條載：「大理寺丞、知彭山縣盧察乞官襄州，以掃灑墳墓。上問察家，

99 同上注，卷一○一「天聖元年八月己未」條，頁 2332。
100 同上注，卷一○一「天聖元年九月丙寅」條，頁 2333。
101 同上注，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乙亥」條，頁 1882。
102 此事又見於《宋會要輯稿》儀制八之二八，頁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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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欽若對察父多遜，故宰相，謫死朱崖。上惻然許之。」同為宰相，惺惺相惜，晚年
的王欽若大概也開始為自己的身後著想了吧。

對因曾經反對真宗即位被貶，晚景淒涼的胡旦，王欽若也說了好話。《長編》卷
一○二「天聖二年二月癸亥」條載：「襄州上將作監致仕胡旦所撰《漢春秋》。上因問旦
吏歷及著書本末。宰臣王欽若對曰：『旦詞學精博，舉進士第一，再知制誥。然不矜
細行，數敗官，今已退居。嘗謂三代之後，獨漢得正統。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以
擬《春秋》。』上稱歎之。癸亥，命旦為秘書監。仍錄其子彬為將作監主簿。」隨著真宗
的死去，胡旦與真宗間的恩怨已成為過去。王欽若為這樣一個昔日的名人、今日的
弱者說好話，無疑會給自己招來好評，也為自己的將來鋪路。

當監察御史張逸被任命為益州路提點刑獄、勸農使時，仁宗 103 問王欽若張逸是
否勝任，王欽若回答：「逸為御史，以清謹著，今此選委，必能稱職也。」104 向來為
人尖刻的王欽若少有地為別人說起好話來。

類似的事情不少。天聖三年（1025）初，「學士院試殿中丞吳遵路策論並稍優。詔
充秘閣校理。遵路簽書江寧府判官，以宰臣王欽若自江寧入相，薦才命試」。105 王欽
若薦舉的吳遵路，後來政績頗著。

天聖三年，朝廷以刑部郎中、龍圖閣待制滕涉為右諫議大夫知青州。仁宗問輔
臣：「青州大藩，宜遴揀牧守，涉足以任此乎？」王欽若趕忙回答說：「涉自先朝已任
要劇。頃自三司副使擢居侍從，今茲委寄，必能上副聖選也。」106

一天，翰林學士晏殊把身言書判選人上報給了仁宗，仁宗問輔臣「身言書判足以
盡人才乎？」王欽若回答說：「朝廷設此，以旌別選人。若四者悉有可采，固宜升進 
也。」有了宰相王欽若這句話，上報的五十多名選人都改為京官或予以遞遷。107

在任命蔡齊與章得象為知制誥時，仁宗看他們在中書召試時的答卷，對宰臣說， 
詞臣不僅要有文才，而且人品還要好。王欽若和其他人一起說，這兩個人兩方面都
好，「上始命之」。108 這兩個人，後來在仁宗朝，蔡齊先後成為樞密副使、參知政 
事，章得象成為宰相。此後，王欽若又推薦夏竦擔任知制誥。109 後來夏竦也位至執
政。夏竦對王欽若的提拔感恩戴德，王欽若死後，行狀與墓誌銘都是夏竦執筆的。

103 當時仁宗尚未親政，史書所記仁宗如何如何，多是反映臨朝聽政的劉太后的意志，以下
同。

104 《長編》，卷一○二「天聖二年七月己亥」條，頁 2362。
105 《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一之二七，頁 4723。
106 《長編》，卷一○三「天聖三年正月丙戌」條，頁 2374。
107 同上注，卷一○三「天聖三年二月辛酉」條，頁 2377。
108 同上注，卷一○三「天聖三年三月己酉」條，頁 2378。
109 同上注，卷一○三「天聖三年七月壬寅」條，頁 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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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王欽若早年的精明一部份用在了究心吏事，更多地用在了巴結真宗與中
傷他人上的話，晚年的精明則似乎是更多地為暮年與身後著想。他利用宰相的地位
主持編纂《真宗實錄》。110 自秉史筆，儘可能地為他早年的惡行做了回護。

多說好話，多行善事，似乎成了晚年王欽若的行為準則。除了針對人以外，對
原有的制度規定，也向較為寬鬆的方向修正。比如，吏部流內銓引對選人，凡有私
罪者皆不能改官。當仁宗問起有哪些私罪，王欽若回答說：「私罪固多，然其間輕重
不侔。若趁衙謝弗及，或墜笏失儀，事雖至輕，以不緣公事，皆為私罪。」對此，仁
宗說：「有司當察情，不可以小累終廢。」隨後發出詔令：「自今此等勿礙改官。」111 由
於宰相王欽若的回答甚至是決定，重新修改了選人因私罪改官的規定，變得比較寬
容。不容否認，政策的決定與執政者的思想傾向與行為方式都有著直接關係。

就在天聖三年十一月戊申（1025 年 12 月 22 日），王欽若用他的精明走完了生命
的最後一程。與同樣從真宗朝進入仁宗朝的寇準、丁謂相比，王欽若得以善終。《長
編》卷一○三「天聖三年十一月戊申」條記載其身後榮典說：「卒，皇太后臨奠出涕。
贈中書令，謚文穆。遣官護葬事。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李燾對此評論說：「國
朝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

結  語

王欽若過世若干年後，已經十九歲的仁宗對大臣說：「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所 
為，真奸邪也。」宰相王曾回答說：「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號為 

『五鬼』。其奸邪險陂之跡，誠如聖諭。」112 在王欽若為樞密使和為相的時代，王曾作
為參知政事，是王欽若的同僚和下屬，曾屢遭王欽若的中傷陷害。因此，從這段對
話看，表面上是仁宗在評價一個早已故去的宰相，王曾說的也似乎是傳聞之辭；但
年幼的仁宗之所以對王欽若得出如此印象，不大可能來自寵信王欽若的劉太后的影
響，而極有可能是來自宰相王曾平日的誘導。明知王曾同王欽若有過恩怨糾葛，而
在宰相王曾在場的情況下說出這些話，也包含有極欲親政的仁宗討好宰相的用意。
王曾則乘機發揮了一番，順便加上另外幾個人，用客觀轉述的方式，把王欽若等五
人稱為「五鬼」。也許是史籍漏書，但從現有的資料記載看，最先將王欽若等五人稱
為「五鬼」的就是王曾。因此，有理由說，貶損王欽若是從王曾開始的。還有一個證
據，那就是在王欽若去世兩年後王曾從天聖五年二月到七年六月曾以宰相、監修國

110 同上注，卷一○二「天聖二年三月癸卯」條，頁 2353。
111 同上注，卷一○二「天聖二年八月甲戌」條，頁 2365。
112 同上注，卷一○七「天聖七年三月戊寅」條，頁 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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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身份提舉編修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史。113 從此載入《真宗正史》的〈王欽若傳〉
便成為貶損王欽若的源頭。114 王曾對王欽若的抨擊並非憑空捏造，而是對前述王欽
若一生種種惡行的總結，因而也頗能獲得當時人與後來人的共鳴。

王曾在真、仁宗交替的時代，特別是在劉太后執政期間，為維持朝廷的正常
運營起過重要的作用。這裏並沒有指責王曾的意思，只是追究王欽若後世評價的由 
來。當然，從王欽若的為人看，歸之於「五鬼」之首並不冤枉。王欽若鬼蜮之行累累，
已為當時人所詬病，如果不是王曾，也會有別人加以貶損的。王欽若在他主持編修
的《真宗實錄》中，儘可能地為己諱，並加以美化自己。但歷史並不是一個人寫的。
從《宋史》的原型宋朝國史開始，到了南宋，王稱的《東都事略》以及李燾的《續資治通
鑑長編》，都記錄了王欽若的大量惡行。客觀地評說，王欽若精明過人，頗有吏幹，
其主持地方政務，屢見政績。而這些都被其鬼蜮之行所掩蓋了，以致不為後人所注
意。說到其鬼蜮之行，多是在人際關係上，陰險尖刻，常常是為了抬高自己而中傷
他人。但到了晚年，王欽若已有所收斂，從史籍中已很少看到他的惡行。在中央政
府，王欽若一生做過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樞密使，並兩度做過宰相，可以說既
得志又不得志。說他得志，是因為他基本上一直受寵於真宗以及後來的劉太后，一
生榮華富貴，得以善終。說他不得志，是因為他在朝期間，先是被長期為相的王旦
所壓抑，後來又被寇準所打擊，被丁謂所陷害。當這幾個人不在位，好不容易可以
施展抱負的時候，又為同僚所掣肘，難以伸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王欽若與真宗之間君臣關係的模式。在真宗朝的宰相中， 
他沒有李沆的帝師背景，也沒有王旦的正派，更沒有寇準的強硬，因此，真宗對
王欽若並不敬畏。他通過智慧和實幹這樣的正常途徑交結下真宗之後，「委曲遷 
就，以中上意」，115 處處順從討好真宗。可以說是以柔克剛，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
上控制了皇權。這與正常的政治形勢下以宰相為首的士大夫以傳統道德來規範皇權、 
以法律規章來制約皇權極為不同，更不同於非正常時期權相玩弄皇帝於股掌之上那
種取代皇權。不是框架，不是高壓，而是像水一樣柔，卻使人不得不從。這就是王
欽若模式。王欽若不僅達到了固寵邀榮的目的，還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
讓穩健如王旦、強權如寇準那樣的大臣也不得不隨波逐流。這是水的力量。王欽若
的行為並不可取，但其左右皇權的方式則值得研究。

君主制是一種政體，這種政體在制度上賦予了皇帝擁有獨裁的權力，但這僅僅
是制度上的保障。制度的規定無法保障所有的世襲皇帝都有足夠的能力去執行這個

113 《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六九及一八之七五，頁 2775，2778。
114 據《直齋書錄解題》（徐小蠻、顧美華點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四頁

105 記載，《真宗正史》共立有列傳八十，其中當有〈王欽若傳〉。
115 《長編》，卷一○三「天聖三年十一月戊申」條，頁 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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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皇權行使的實際狀況因人因時因地而不同。這就是形式與內容之間的差異。
限制皇帝個人行使權力的因素很多，既有制度上的規定，也有皇帝的資質、能力、
興趣的局限，更有時代環境所形成的無法獨治的壓力影響。無論是「王與馬共天下」
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貴族政治，還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均可見
這種壓力與影響。不過，無關皇帝個人的強與弱，伴隨著行政體制的日漸完備，皇
帝實際行使權力的空間日漸狹小，而皇權的象徵意義則日漸增大。歷代權臣弄權多
是借助了皇權所顯示的權威。宋代的士大夫政治重塑了皇權，這種重塑不僅有正面
意義上的士大夫依照儒學理想的塑造，也有諸如王欽若那樣佞臣的負面引導。無論
是正面抑或是負面，在君主制獨裁的外殼內，皇權的實質逐漸發生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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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a Treacherous Court Official Influenced the 
Imperial Power: Wang Qinruo of the Northern 

Song as a Case Study
 (A Summary)

Wang Ruilai

This is part of a larger stud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erial power and 
the prime ministers’ power in the Song dynasty. But unlike my study of twenty years 
ago which took a telescopic approach, this article is microscopic, exploring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imperial power by focusing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prime ministers. I believe 
that this approach is more convincing and can get closer to the historical truth than 
institutional surveys. Although my view of imperial power reflects not only the politics of 
the Song dynasty, but also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history over a long period, this article is 
focused on the Zhenzong 真宗 reign.

Bureaucratic politics in the Northern Song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domination of 
the scholar-bureaucrats. It was formed in the Zhenzong period. Zhenzong was the first 
emperor who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in a normal way in the Song dynasty. Therefore, 
the political pattern of Zhenzong’s reig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ministers in his time provided a model for the descendants. I take Li Hang 李沆, 
Wang Dan 王旦, Kou Zhun 寇準, Wang Qinruo 王欽若 and Ding Wei 丁謂 as five cases 
of my study and I have closely investigated their career. They were all prime ministers 
in Zhenzong’s court, and their activities covered almost all aspects of the history I am 
concerned about.

The imperial power and the prime ministerial power were both parts of the dynastic 
power system. The scholar-bureaucrat politics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rooted in the 
monarchical regime, so it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imperial power. Generally 
speaking, in traditional China, especially after Song dynasty, prime ministers held the 
authority, but they dealt with political issues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emperors, not 
standing in an opposite position against them. In the past, emperors always took the prime 
ministers as their friends and teachers. So to Zhenzong, what kind of friend and teacher 
was his five prime ministers? It appears that Li Hang was a friend he held in esteem; 
Wang Tan, a friend he held for loyalty; Kou Zhun, a friend who would give forthright 
admonition; Wang Qinruo, a friend who was crafty and fawning; and Ding Wei, a friend 
who was high-handed. These five people, in my opinion, cover the basic categories of 
prime ministe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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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on Wang Qinruo is one of the five case studies. Besides investigating 
Wang Qinruo’s method of influencing the imperial power, this study also strives to expose 
the effects of “evil”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y through exposing a negative historical figure 
who has been much neglected by scholars.

Wang Rui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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